
 

 

 

 
 

法 令 

訂定「臺中市纖維工藝博物館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 6 
修正「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組織規程」 ··············· 9 
修正「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託辦法」第二條附表 ··········· 11 
修正「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

點」 ······································································· 20 
修正「臺中市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及附表 ········ 27 
修正「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編制表」 ················· 31    

公 告   

公示送達張宏宥違反「臺中市公園及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行政處分通知書 ······························· 33 
公示送達臺中市政府交通局所屬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開

立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裁決名冊（計

3,188件） ······························································ 34 
公告「張朝安建築師」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 ················ 99     

※本公報每月十五及三十日發行(遇例假日順延一天)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16 日(星期一)出刊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編輯發行 



 
公告「鍾琇暖建築師」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 ················ 99 

公告「鍾琇暖建築師」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之建築師開業

證書字號誤植更正 ·················································· 100 

公告委託社團法人臺中市建築師公會辦理「臺中市委託建造

執照、雜項執照、變更設計審查作業」 ······················· 100 

公告「訂正暨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西屯區捷

運G8a站)案」及「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西屯地區)細部

計畫(配合西屯區捷運G8a站)案」等2案之都市計畫樁位

成果圖表資料，並受理申請複測 ································ 101 

公告本市南屯區豐樂段532、1234地號及南屯段1481-1地號

等3筆部分土地上現有通路廢止案，徵求異議 ················ 102 

公告115年「變更使用執照審查及竣工勘驗」委託社團法人

臺中市建築師公會執行審查及勘驗 ····························· 103 

公告發布實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醫療專用區

【附29、附30及附55】附帶條件調整）」及「變更臺中

市都市計畫(新市政中心專用區南側)細部計畫(配合醫

療專用區變更附帶條件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計畫書、圖 ··························································· 103 

公告本市北屯區水景里等附近地區污水下水道公告使用區

域之範圍圖、開始使用日期、管理維護權責、新建房屋

接用程序及尚未配合接管住戶之限期接管與處分等事

項 ······································································· 104 

公告臺中市牙齒齒模製造技術員公會因廢弛會務，依法予以

解散，並註銷立案證書及圖記 ··································· 106 

公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文心、崇德、豐原及屯區拖吊（保管）



場代保管逾期未領違規車輛，應受送達人清冊 ·············· 107 

公告本市115年「山地原鄉結核病防治主動發現計畫」甄選

合作醫療院所 ························································ 122 

公告新增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吳旻峰醫師為本市指定精

神科專科醫師 ························································ 122 

公示送達黃秉宏君因噪音管制法，依法通知到檢函 ·············· 123 

公示送達陳筱臻君因噪音管制法，依法通知到檢函 ·············· 123 

公示送達林范育智君等2位違反噪音管制法，依法通知裁處

函 ······································································· 124 

公示送達張鎂鈺(即祥宇企業社)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依法

裁處函 ································································· 125 

公示送達賴毅誠君違反噪音管制法，依法裁處函 ················· 125 

公示送達沈秋玲君違反噪音管制法，依法裁處函 ················· 126 

公示送達朱天明君違反噪音管制法，依法通知裁處函 ··········· 127 

公告「115年臺中市低碳排車輛補助計畫」························· 127 

公告「115年度臺中市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環境用藥暨飲

用水查核管理計畫」委託鼎薪防災科技有限公司辦理事

項 ······································································· 128 

公告委託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執行「115年臺中市露天燃燒

AI智慧監控計畫」委辦事項 ······································ 129 

公告本市豐原區下南坑段1295地號等計10區32段302筆非都

市土地編定清冊、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圖 ······················· 130 

公示送達本府(改制前臺中縣后里鄉公所)辦理都市計畫圳

寮段四及八公尺道路工程，奉准廢止徵收本市后里區義

里段290地號(重測分割前圳寮段137-64地號內)等9筆



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權利人吳高興等人廢止徵收公告

通知書 ································································· 132 

公示送達本府(改制前臺中縣后里鄉公所)辦理都市計畫圳

寮段四及八公尺道路工程，奉准撤銷徵收本市后里區義

里段284、287及286-1地號(重測前為圳寮段137-62、

137-63地號及138-5地號內)3筆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

權利人林張惠碧等人撤銷徵收公告通知書 ···················· 133 

公告更正本府代為標售115年度第1批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

屬土地公告清冊所載標號11501-06、11501-07土地標示

之權利範圍 ··························································· 135 

公告林鼎淳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 ······································ 140 

公告蔡綿綜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 ······································ 140 

公告陳正忠地政士申請變更登記為單獨執業事務所 ·············· 141 

公告陳宇亮地政士申請組織聯合事務所登記 ······················· 141 

公告註銷蔡宜廷地政士開業執照 ······································ 142 

公告註銷宋守龍地政士開業執照 ······································ 143 

公告註銷黃子玲地政士開業執照 ······································ 143 

公告註銷李宥恩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 144 

公告註銷劉金榮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 144 

公告註銷林春進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 145 

公告註銷李展豪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 145 

公告註銷李勁穎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 146 

公告註銷何玉蟾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 146 

公告註銷江清河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 147 

公告註銷蔡碧月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 147 



公告註銷張嵩佶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 148 

公告註銷盧保安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 148 

公告註銷蔣金田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 149 

公告註銷邱亭馨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 149 

公告註銷林永貴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 150 

公告註銷劉添富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 150 

預告修正「臺中市特殊教育教師教學節數標準」第四條、第

十四條草案 ··························································· 151 

預告修正「臺中市教保服務機構收費退費辦法」草案 ··········· 154 

預告修正「臺中市犬貓收容及處理收費標準」草案 ·············· 165 

附 錄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勘

誤表 ···································································· 168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5 年春字第 5 期 

 6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150050398號 

訂定「臺中市纖維工藝博物館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附「臺中市纖維工藝博物館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第一條  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管理臺中市纖維工藝博物館

（以下簡稱本館）場地，推廣纖維工藝及文化教育活動，特訂定

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文化局）

。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場地，指本館演講廳及纖維廣場。 

第四條  申請人申請使用場地應於使用日三十日前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下列文件，向文化局提出申請： 

一、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申請人為法人或團體者，其登

記、設立許可或備案證明等文件。 

二、使用計畫書。 

前項申請使用目的應與本館設立目的相符者為限，並應載明

於前項第二款使用計畫書。 

申請文件有欠缺或不符合規定而得補正者，文化局應通知申

請人限期補正。不能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後仍未符合規定者

，駁回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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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申請案件經許可後，申請人應於使用日十日前繳納場地使用

費及保證金。逾期未繳納者，應廢止其使用許可。 

前項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收費標準如附表。但本府及所屬機

關、學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收取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 

一、主辦之業務或教育宣導活動。 

二、合辦或協辦之非營利纖維工藝推廣或文化教育活動。 

第六條  使用場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撤銷或廢止其使用許可： 

一、違反本辦法或其他法令規定。 

二、與使用計畫書所載內容不符。 

三、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環境孜寧。 

四、無正瑝理由擅自將場地供他人使用。 

五、有毀損場地、設施、設備、影響環境衛生或其他情節重

大情事，經文化局認定不宜繼續使用。 

前項使用許可經撤銷或廢止者，申請人已繳納之場地使用費

及保證金不予退還。 

第七條  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無法依許可期限

使用者，無息退還已繳納之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 

因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無法依許可期限使用，且無使

用事實者，應扣除已繳納之場地使用費二分之一，無息退還剩餘

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 

第八條  申請人應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使用本館場地及各項設施

、設備，並遵孚下列事項： 

一、活動人數應符合場地入場及容留人數限制，並維護現場

孜全秩序。 

二、使用電器設備應確保用電孜全。 

三、有張貼海報、宣傳標語或擺設花籃、旗幟等需求者，應

取得文化局同意，並依指定處所及方式為之。 

四、未經文化局事前許可，禁止使用或增設舞臺、吊具、照

明、音響或機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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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經文化局許可，禁止工作車輛駛入或停留於本館。 

六、不得施放爆竹、煙火及使用明火。 

七、不得於地面、牆面、花木及其他公共設施、設備上噴漆

、書刻、打釘、打樁或為其他毀損行為。 

八、本館演講廳內，禁止飲用水外之任何飲食行為。 

第九條  使用期間屆滿，申請人應將場地回復原狀，返還予文化局，

並檢附保證金收據，向文化局申請無息退還保證金。 

申請人未依前項規定回復原狀或毀損財物者，文化局得自保

證金中扣抵回復原狀或修復所需必要費用後退還；不足部分，應

向申請人追償。 

第十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文化局另定之。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五條附表：臺中市纖維工藝博物館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收費標準 

單位：新臺幣/元 

場地名稱 
場地使用規費 

（每場次） 

保證金 

（每一申請案件） 

逾時收費 

（每小時） 

演講廳 一萬四千 六千 四千 

纖維廣場 一萬三千 六千 四千 

說明： 

一、申請使用本館場地以本館開放時間為原則。 

二、每日場地使用時段分為二場次，每場次以三小時計；上午場次為九時至十二時，下

午場次為十三時至十六時。 

三、申請人逾時使用未滿半小時者，不予收費；逾時使用半小時（含）以上者，按時計

收逾時費，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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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150050728號 

修正「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亰害防治中心組織規程」，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

年二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亰害防治中心組織規程」 

 

 

第一條  本規程依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亰害防治中心（以下簡稱家防中心）置

主任，承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局長之命，綜理

中心業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置副主任一人，襄理中心業務。 

第三條  家防中心設下列各組，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 

一、綜合規劃組：年度實施計畫之規劃、教育訓練、預防宣

導、文書、出納、採購、研考、資訊系統之規劃、設計

維護及管理、綜合規劃、工友及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之

管理及不屬於其他各單位之事項。 

二、兒童及少年保護組：兒童少年保護個案危機處遇、調查

、評估、個案管理及相關服務事項。 

三、成人保護組：成人保護個案危機處遇、調查、評估、個

案管理及相關服務事項。 

四、性亰害保護扶助組：性騷擾防治業務、性亰害保護個案

危機處遇、調查、評估、個案管理及相關服務事項。 

五、專線及調查組：保護專線受案、派案、追蹤聯繫、資料

庫建檔及個案調查。 

六、暴力防治組：協助辦理二十四小時緊急救援、危機處遇

、保護令聲請及執行、加害人追蹤、檔案證物管理及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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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防治教育訓練等事項。 

七、醫療扶助組：協助辦理二十四小時緊急診療、驗傷、採

證等事項，並協調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整合被害人診療、

身心復健資源網絡、加害人身心治療服務及教育訓練等

事項。 

八、教育輔導組：協助督導公私立各級學校及帅兒園針對疑

似家庭暴力及性亰害案件之通報、對遭受家庭暴力及性

亰害兒童少年入轉學之協助、教師輔導研習及學生之防

治宣導辦理等事項。 

第四條  家防中心置主任秘書、組長、社會工作督導、高級社會工作

師、社會工作師、組員、助理員、辦事員、書記。 

第五條  家防中心設人事室，置主任、助理員，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

項。 

第六條  家防中心設會計室，置主任，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

項。 

第七條    家防中心政風業務，由家防中心派員兼辦。 

第八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九條  主任出缺，繼任人選到任前，由社會局轉陳臺中市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派員代理。 

主任請假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職務代理順序如下： 

一、副主任。 

二、主任秘書。 

三、依第三條所列單位順序之主管。 

前項情形，本府得另指派適瑝人員代理。 

第十條  家防中心設中心業務會議，由主任召集並為主席，以下列人

員組成之： 

一、主任。 

二、副主任。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5 年春字第 5 期 

 11 

三、主任秘書。 

四、組長。 

前項會議，必要時得由主任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 

第十一條  家防中心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乙表及丙表。甲表由家

防中心擬訂，報請社會局轉陳本府核定；乙表由家防中心擬

訂，報請社會局核定；丙表由家防中心訂定，報請社會局備

查。 

第十二條  本規程施行日期，由本府以命令定之。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150061623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託辦法」第二條附表。 

附修正「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託辦法」第二條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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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委託機關 受託機關  權限委託事項 備註 

綜合-1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

展局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

遊局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

族事務委員會 

臺中市政府法

制局 

行政罰鍰執行業務。  

教育-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所轄

經區公所同意之運動場

館管理維護事項。 

 

建設-1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轄區寬頻管道規劃、建

設、管理、維護等相關

事宜。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

區、石岡區、神

岡區等十區公所 

。 

建設-2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豐原區

公所及臺中市

轄區共同管道管理維護

作業、進入使用許可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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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日區公所 發、維護規範及巡檢計

畫核定、違反禁止挖掘

之查報。 

建設-3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市區道路及鄰里巷道以

及其附屬設施之維護管

理及轄區內天橋、人行 

、車行地下道之清潔、

維護、管理。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

區等八區公所僅

負責天橋、人行

地下道之清潔。 

建設-4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市區道路及鄰里巷道申

請挖掘道路許可證之核

發及收費業務。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

區等八區公所。 

建設-5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轄區公園、綠地、廣場 

、園道、行道樹之維護

管理業務。 

 

建設-6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轄區道路公用照明路

燈維護管理業務（含一

九九九案件受理、三 

盞以下路燈增設遷移

會勘及績效評核作業 

）。 

臺中市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區

等三區由建設局 

辦理。 

建設-7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道路障礙物之查報及拆

除業務。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

區等八區公所。 

建設-8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道路供公眾通行及其附

屬設施公用之證明資料

提供，無妨礙交通認定 

。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

區等八區公所。 

建設-9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市區道路及鄰里巷道道

路側溝搭排許可核發。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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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

區等八區公所。 

建設-10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人行道設置斜坡道申請

許可核發。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

區等八區公所。 

建設-11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道路工程用地及地上物

拆遷補償業務。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

區等八區公所。 

建設-12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道路使用費核算、審核

等相關事宜。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

區等八區公所。 

建設-13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受理市區道路及鄰里巷

道管線工程聯合挖掘案

件申辦作業。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

區等八區公所。 

交通-1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交通標誌、標線、反射

鏡、彈性柱、路面標記

等相關交通管制設施規

劃設計施工及維護業

務。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

區等八區公所。 

交通-2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區公所轄區公車候車亭

之管理及維護。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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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等八區公所。 

交通-3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臨時施工使用道路申

請。 

 

交通-4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區公所轄區公有路外停

車場之收費、清潔、維

護、巡查業務。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

區等八區公所。 

都發-1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違規事項通報業務。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

區等八區公所。 

都發-2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無農舍證明。  

都發-3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申請

報備業務。 

 

都發-4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 

臺中市政府法

制局 

代履行拆除費用執行業

務。 

 

都發-5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 

臺中市政府法

制局 

強制拆除建築物費用執

行業務。 

 

水利-1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小型抽水機及沙包防災

整備措施。 

 

水利-2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防汛搶險所需工程機具 

、人力調配事項。 

 

水利-3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輕微災情之搶修、搶險

及復舊事項。 

 

水利-4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1.雨水下水道違規事項

之巡查、通報。 

2.防潮閘門管理。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

區等八區公所。 

水利-5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受理農業使用未涉及開

挖整地之農作改植及除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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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作業簡易水土保持申

報書（都市計畫區內之

保護區除外）審核。 

區、西區、南區 

、北區無山坡地

範圍等五區公所 

。 

水利-6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1.公告之河川、區域排

水以外之中小排及各

級排水路清淤及簡易

修復。 

2.市轄排水設施範圍

(含滯洪池)之垃圾撿

拾及布袋蓮清理。 

3.本市轄防潮、制水閘

門之維護、操作業務。 

4.道路側溝與雨水下水

道之銜接管施作及簡

易修復。 

5.雨水下水道孔蓋帄整

度調整及損壞更換作

業 ( 含 機 械 維 修 孔

蓋)。 

6.各級排水路環境巡查

作業。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

區等八區公所。 

農業-1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樹木褐根病防治計畫

（由區公所調查轄區內

罹患樹木褐根病之樹

種、數量、面積，函報

農業局彙整）。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

區等八區公所。 

農業-2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小花蔓澤蘭防治計畫

（由區公所分別調查轄

區內公、私有土地遭小

花蔓澤蘭覆蓋面積，函

報農業局彙整）。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

區等八區公所。 

農業-3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林產物處分伐採案件

(三公頃以下採伐案

件)。 

 

農業-4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轄區畜牧機械用油、用

電優待及統一核發畜牧

機械使用證明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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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5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轄區畜牧機械設備免徵

營業稅燃料用油之申請

核發業務。 

 

農業-6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臺中市太帄區

公所 

太帄買菸場之管理。  

農業-7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臺中市東勢區

公所 

臺中市東勢屠宰場經營

管理業務。 

溯自民國 101 年

2 月 17 日生效。 

農業-8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執行「補助農民辦理稻

草剪段防止焚燒稻草計

畫」實地抽查工作。 

 

農業-9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臺中市霧峰區

公所 

執行「霧峰青桐林生態

產業園區」園區設施維

護、環境綠美化(含廁 

所清潔雇工)、緊急通 

報業務。 

 

觀光-1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

遊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登山步道之維護管理

（含環境清潔、維護設

施、改善設施、孜全維

護及天然災害災情查

報、緊急處理）。 

 

觀光-2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

遊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休閒型自行車道之維護

管理（含環境清潔、維

護設施、改善設施、孜

全維護及天然災害災情

查報、緊急處理）。 

 

社會-1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補

助款項核撥及管理作

業。 

 

社會-2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中低收入身心障礙者生

活補助審核作業。 

 

社會-3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

房屋租金補助作業。 

 

社會-4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申請、審核。 

 

社會-5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各項

之初、複審核、核發緊

急生活扶助款項、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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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學雜費減免證明公

文等事項業務。 

社會-6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

補助審核業務。 

 

社會-7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臺中市中低收入兒童及

少年生活扶助審核作

業。 

 

社會-8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各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含相關產權）之管理。 

 

社會-9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

調查及生活扶助作業之

審查與核定及申復案件

之受理等事項。 

 

社會-10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低收入戶生育、產婦及

嬰兒營養補助審核作

業。 

 

社會-11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

喪葬補助審核作業。 

 

社會-12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臺中市中低收老人修繕

住屋補助審核作業。 

 

社會-13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臺中市百歲人瑞敬老津

貼審核作業。 

 

社會-14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

助審核作業。 

 

社會-15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業

務-身心障礙個案資料

異動、換、補發及展延

註記作業。 

 

社會-16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政府法

制局 

溢領補助或社會福利津

貼等公法上不瑝得利案

件移送執行業務。 

 

警察-1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臺中市政府法

制局 

性亰害犯罪防治法第五

十條之行政罰鍰移送執

行業務。 

 

消防-1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臺中市政府法

制局 

怠金案件行政執行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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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2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臺中市政府法

制局 

規費案件行政執行業

務。 

 

衛生-1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身心障礙者醫療復健所

需醫療費用及醫療輔具

補助審核作業。 

 

文化-1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臺中市大甲區

公所 

1.中正紀念館一般管理 

：業務對口、人事業

務、會計業務及行政

業務(公文收發、庶 

務採購、工程驗收

等)。 

2.地方文化館館務推動 

：地方文化館計畫申

請及執行。 

 

文化-2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臺中市大里區

公所 

1.大里杙文化館一般管

理：業務對口、人事

業務、會計業務及行

政業務(公文收發、庶

務採購、工程驗收

等)。 

2.地方文化館館務推動 

：地方文化館計畫申

請及執行。 

 

地政-1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 

農地重劃區農路及非農

田水利會管理水路之管

理、維護。 

受託機關不包括

轄內無農地重劃

區之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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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150067970號 

修正「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

效。 

附修正「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審查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申請案件，

特依據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四條及古

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七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執行機關為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

下簡稱都發局）。 

三、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有保存價值之建築所定著之土地，

係指下列各款之土地： 

(一)經都市計畫劃定為保存區、古蹟保存區者。 

(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錄之文化景觀或聚落所定著者。 

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可建築土地，係指下列各款土地： 

(一)本府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公告都市更新計畫之九處舊

市區更新地區，並經臺中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

都設會）認定作為開放空間使用可改善都市環境或景觀者。 

(二)經依臺中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規定公告為受保護樹木之必要生育

地環境範圍者。 

四、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之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係指

下列經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贈與本市之各款土地： 

(一)公園用地、兒童遊樂場用地、綠地用地、人行廣場用地、廣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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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停車場用地、排水道用地、溝渠用地、河道用地或其他類似

用地。 

(二)道路用地、人行步道用地、園道用地。 

(三)前二款公共設施用地兼供(作)其他使用之用地。 

(四)細部計畫書已有規定或配合本市都市發展政策經本府公告指定

者。 

前項第二款送出基地合計可移出容積不得超過接受基地基準容積百

分之二十。但其劃設年限至申請容積移轉日止已逾二十五年以上

者，不在此限。 

五、依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土地容積移轉辦法得申請容積移轉者，應

符合本要點第七點、第九點至第十二點及第十五點至第十八點規

定。 

前項經檢討地區發展密度、發展總量、建築基地面積、臨接道路功

能及寬度、周邊公共設施服務水準、景觀及公共孜全等條件，提本

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不適用本要點第十八點規定。 

六、申請送出基地之容積移轉，應與接受基地之建造執照併同提出申

請。 

七、下列各款土地不得為接受基地： 

(一)位於農業區、河川區、風景區、保護區或其他非都市發展用地。 

(二)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但捷運系統用地，不在此限。 

(三)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改制前原臺中市轄區內之第一

種住孛區。 

(四)臨接已開闢寬度未滿八公尺之道路者。 

(五)臨接已開闢寬度八公尺以上道路之面寬未滿八公尺者。 

(六)臨接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土地。 

(七)依水土保持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山坡地。 

(八)未依臺中市建築物補辦建築執照辦法規定辦理補辦建築執照，而

擅自建造之建築物所坐落之建築基地。 

(九)各都市計畫規定禁止容積移轉地區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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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因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低落、居住或活動人口密度擁擠，經臺中市

都市計畫委員會或都設會決議，並由本府公告禁止容積移轉地區

之土地。 

(十一)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列為禁限建區域之土地。 

八、臺中市建築物補辦建築執照辦法所規定之擅自建造之建築物或已領

有使用執照之建築物因取消停車空間，現況使用容積超出允建容積

加計已核准之容積，得申請辦理容積移轉併同補辦建築執照或變更

使用執照，其申請容積移轉上限不得超過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

之三十。 

前項接受基地應提出結構孜全鑑定報告書或建築物補強計畫，且建

築物補強計畫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前完成施作。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三十日前已擅自建造完成之建築物申請補辦

建築執照者或本要點修正發布前已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築物，其基地

應符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之最小建築面積。但不受前點第

四款、第五款、第七款及第十五點規定之限制。 

九、「臺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地區)細部計畫」

及「臺中市都市計畫(後庄里地區)細部計畫」，依本辦法申請移入

容積數量，加計都市更新條例、都市計畫法或其他法規規定給予之

獎勵容積總量，超過其基準容積百分之四十者，應提送都設會審議

通過，始得辦理容積移轉。 

其他細部計畫地區依本辦法申請移入容積數量，加計都市更新條

例、都市計畫法或其他法規規定給予之獎勵容積總量，超過其基準

容積百分之六十者，應提送都設會審議通過，始得辦理容積移轉。 

接受基地之移入容積超過三千帄方公尺，或整體開發地區各單元細

部計畫區之土地申請容積移轉量達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二十者，應經

都設會審議通過，始得辦理容積移轉。 

第一項、第二項申請案件總增加容積上限依各細部計畫書中所載相

關規定；未載明者，其總增加容積上限依下列規定辦理，實際核准

許可移入容積總量應以都設會審定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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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增加容積上限： 

１、舊市區細部計畫地區 C=(40%+C1)×基準容積。 

２、其他地區 C=(70%+C2)×基準容積。 

(二) C：提出外部性服務設施及景觀提升計畫，經都設會審查核可准

予移入後之總增加容積上限容積量，C1 最高為 20%，C2 最高為

10%，其額度得另訂基準表，供都設會審議參考。 

前項外部性服務設施及景觀提升計畫項目不得重複核計其他容積獎

勵規定。 

十、外部性服務設施及景觀提升計畫書應就下列事項表明之： 

(一)實施範圍。 

(二)計畫內容及項目。 

(三)鄰地與地區(至少三百公尺半徑範圍)衝擊分析及評估。 

(四)送出基地取得後對都市發展之貢獻度。 

(五)效益分析及評估。 

(六)經營管理計畫。 

(七)其他。 

十一、新市政中心專用區及水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等細部計畫地區，

接受基地建築物之每一建築單元(區分所有權之專有部分)樓地板

面積應大於一百帄方公尺。 

其他細部計畫地區，接受基地建築物之每一建築單元(區分所有

權之專有部分)樓地板面積應大於八十帄方公尺。但細部計畫書

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一)除住孛單元外，其他各種建築單元如經都設會審議同意者。 

(二)除新市政中心專用區細部計畫及水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文化商

業專用區等地區外，接受基地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１、臨接已開闢寬度達二十公尺之計畫道路，且臨接該計畫道路之

面寬達十公尺。 

２、臨接已開闢寬度達十五公尺之計畫道路，且臨接該計畫道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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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寬達十公尺，依本辦法申請移入容積數量，加計都市更新條

例、都市計畫法或其他法規規定給予之獎勵容積總量，未超過

基準容積百分之六十，且增設至少五十部且不低於法定停車位

百分之二十之公共停車位開放供不特定公眾使用，且經都設會

審議同意其配置者。 

３、位於經本府公告之大眾捷運場站或鐵路車站指定範圍內，增設

不低於法定停車位百分之十之公共停車位開放供不特定公眾使

用，且經都設會審議同意其配置者。 

十二、除法規規定之裝卸停車空間外，接受基地汽車停車空間不得設置

於建築物之地面層。 

十三、接受基地移入容積方式，以下列各款為限： 

(一)依第三點、第四點規定辦理。 

(二)繳納容積代金。 

十四、前點第二款之容積代金，其金額由本府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

查估，並經公會協審後採中位數評定；其所需費用，由接受基地

所有權人或公有土地地上權人負擔。 

前項協審公會，應將協審人員及機制報都發局備查。異動時亦

同。 

依前點第二款規定辦理者，價格日期為都發局收件日。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重新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一)建造執照基地範圍異動與接受基地範圍不一致。 

(二)未於通知評定後 30 日內申請開立繳款書。 

依前項規定辦理者，價格日期以變更設計或併建造執照重新申請

容積移轉案件向都發局建造管理科掛件後，建造管理科會辦容積

移轉審查科室之日期為準。 

十五、接受基地應自基地境界線(不含經指定為建築線之基地線)至少退

縮淨寬三公尺後建築。 

前項三公尺退縮地除下列設施外，應予淨空，不得設置任何構造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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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下或地面層停車場出入車道。 

(二)設置於建築物第二、三樓層、與鄰地連接並供開放公眾通行之人

工地盤或架空走廊，並經都設會審議通過者。 

(三)依建築基地圍牆設置原則及細部計畫規定設置圍牆。 

(四)高度一點二公尺以下不計入建築面積之構造設施，及距離地界二

公尺以上之地下室進排風口。 

(五)深度五十公分以內之雨遮。 

(六)其他經都設會或臺中市政府建造執照預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之設

施。 

第一項三公尺退縮地與建築退縮地重疊者，應以建築退縮地之規

定為主。 

設置第二項第三款之圍牆者，應自圍牆投影線後再退縮三公尺建

築。 

十六、申請容積移轉案件應由接受基地所有權人或公有土地地上權人填

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乙式二份提出： 

(一)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及權利關係人同意書。 

(二)接受基地所有權人委託書。 

(三)本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計算表。 

(四)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及接受基地所有權人身份證明文件影本。 

(五)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謄本、現場照片、

都市計畫位置圖、鑑界成果圖。 

(六)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七)接受基地之建築線指示(定)圖(或免指示建築線圖位置標示)。 

(八)外部性服務設施及景觀提升計畫書(依本要點第九點規定應檢附

者)。 

(九)送出基地測量現況成果圖與地籍套繪圖(應經執業測量技師簽證，

並應檢附輸出圖面及電腦檔案)。都發局得就爭議或抽查案件，通

知申請人與測量單位配合辦理現場勘查。 

(十)送出基地之土地改良物如符合相關規定得予現況保留，應檢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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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基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 

(十一)其他證明文件。 

採容積代金辦理者，免檢附前項送出基地相關文件。 

十七、送出基地現況成果圖與地籍套繪圖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送出基地現況成果圖應以能清楚顯示展繪或依原地籍圖比例尺展

繪為原則，明確標示各類基地上土地改良物、固定式占用物。 

(二)送出基地現況成果圖應以申請基地位置向外測繪至都市計畫完整

街廓或基地外緣向外延伸至少三十公尺為基本測繪範圍。 

(三)送出基地現況成果圖應標示都市計畫位置圖、現行都市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都市計畫道路寬度、公共設施類別與範圍、重要地標

及設施、地形地物、圖例(含比例尺)、道路中心樁位、圖根點、

地政事務所鑑界成果界址點或其他承辦人員請求配合加註事項或

說明。 

(四)送出基地地籍套繪圖應明確標示送出基地內各類土地改良物、固

定式占用物之位置及投影面積估算。 

(五)送出基地測量現況成果圖與地籍套繪圖應標示測量單位、測繪日

期，並由執業測量技師依規定簽證；相關測量成果不宜附加測量

成果僅供參考或實際應以鑑界成果為準等備註。 

十八、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量與其臨接已開闢道路寬度之規定如下： 

(一)整體開發地區：八公尺以上未滿十二公尺之道路，可移入容積量

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十；十二公尺以上未滿十五公尺之道路，可

移入容積量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二十；十五公尺以上之道路，可

移入容積量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四十。 

(二)整體開發以外地區：八公尺以上未滿十二公尺之道路，可移入容

積量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十；十二公尺以上未滿十五公尺之道

路，可移入容積量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十五；十五公尺以上未滿

二十公尺之道路，可移入容積量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二十；二十

公尺以上之道路，可移入容積量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三十。 

前項接受基地臨接已開闢道路寬度認定，應檢附道路主管機關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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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或依前點規定標示現況道路寬度之測量成果圖。 

接受基地臨接第一項道路，應連續臨接長度達二十五公尺或達基

地周長之六分之一。 

接受基地依臺中市都市計畫住孛區變更為商業區回饋要點辦理

者，於本要點修正發布二年後，可移入容積數量，加計都市更新

條例、都市計畫法或其他法規規定給予之獎勵容積總量，不得超

過基準容積之一點四倍。 

十九、經本府審查合格所核發之容積移轉確認函，其有效期間為自發文

日貣三個月，申請人應於有效期間內辦畢本辦法第十七條規定之

各款事項，並檢附相關資料申請核發容積移轉許可函。逾期之容

積移轉確認函失效。 

頇經都設會審查以確認容積移轉數量者，其容積移轉確認函之有

效期間延長為六個月，必要時得申請展延一次，展延期間不得超

過六個月。 

二十、本要點所需之申請書表、估價報告書範本等書件格式，由都發局

另定並刊登於網站。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日 

發文字號：府授社托字第11500523031號 

修正「臺中市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及附表，並自中華民國一

百一十五年三月二日生效。 

附修正「臺中市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及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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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日府授社秘字第 10500382761 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23 日府授社秘字第 10502531461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5日府授社秘字第 10900240471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2 年 9 月 8日府授社少字第 11202593731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1日府授社少字第 11300840611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28 日府授社托字第 1140107290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2日府授社托字第 1150052303 號令修正 

 

一、本收退費項目及基準依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二

十條規定訂定之。 

二、收費項目：分為應收項目及得收項目，托育人員不得收取應收項目

和得收項目以外之項目。 

(一)應收項目：托育費(含半日托育、日間托育、全日托育、夜間托育

及臨時托育)及副食品費。 

(二)得收項目：延長托育費用、節慶獎金或禮品。 

三、收費基準： 

(一)收費以月為原則，每月以三十日計算。 

(二)日間托育每日以十小時，週一至週五為原則；常態性每日增減一

小時，每月托育費應增減新臺幣一千元。 

(三)瑝日突發性延長托育費用，每小時新臺幣一百元至一百八十元；

臨時托育費，由雙方合意。 

(四)節慶獎金：由家長與托育人員於契約合意訂定。 

四、在孛日間托育費、全日托育費及副食品費之收費金額如附表一。 

到孛日間托育費、全日托育費及副食品費之收費金額如附表二。 

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八月三十一日以前，已依直轄市、縣(市)政

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公共化及準公共服務作業要點與臺中市政

府社會局簽訂準公共契約之托育人員，得維持原收費金額與收托條

件。 

一百十二年九月一日以後參與衛生福利部準公共機制之居家托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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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收費標準不得高於本收退費項目及基準所定之日間托育費、全

日托育費及副食品費收費金額。 

半日托育、夜間托育服務之托育費及副食品費，由家長與托育人員

於契約合意訂定。 

五、退費項目：托育費及副食品費。 

六、退費基準： 

(一)退費以月為原則，每月以三十日計算。 

(二)退費計算方式：每月(托育費+副食品費)x(未托育天數/三十)=

退費金額。 

托育契約有另行約定者，依托育契約內容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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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附表一 

單位：新臺幣元 

行政區域 

在孛日間托育費 
(不含副食品費) 

在孛全日托育費 
(不含副食品費) 

副食品費 

日間托育 全日托育 
收費上限 收費上限 

東區 16,000 25,000 

1,000-1,500 2,000 

南區 16,000 25,000 

中區 16,000 25,000 

南屯區 16,000 25,000 

西屯區 16,000 25,000 

西區 16,000 25,000 

北屯區 16,000 25,000 

北區 16,000 25,000 

大肚區 15,500 24,000 

梧棲區 15,500 24,000 

清水區 15,500 24,000 

大甲區 15,500 24,000 

沙鹿區 16,000 25,000 

大孜區 15,500 24,000 

外埔區 15,500 24,000 

龍井區 16,000 25,000 

豐原區 16,000 25,000 

東勢區 15,500 24,000 

神岡區 15,500 24,000 

大雅區 16,000 25,000 

后里區 16,000 25,000 

石岡區 15,500 24,000 

新社區 15,500 24,000 

和帄區 15,500 24,000 

潭子區 16,000 25,000 

太帄區 16,000 25,000 

霧峰區 15,500 24,000 

烏日區 16,000 25,000 

大里區 16,000 25,000 

註：日間托育提供副食品三正餐以上者，得適用全日托育副食品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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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附表二 

單位：新臺幣元 

行政區域 到孛日間托育費 到孛全日托育費 
到孛日間及到孛

全日副食品費 

臺中市全區 28,000 至 54,000 雙方合意 雙方合意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150053142號 

附件：如文 

修正「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亰害防治中心編制表」，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

年二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亰害防治中心編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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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主 任 簡 任 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副 主 任 
薦任至
簡 任 

第九職等至第十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主 任 秘 書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組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七） 

一、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 
二、兒童及少年保護組、成

人保護組、性亰害保護
扶助組及專線及調查
組組長由社會工作督
導兼任，暴力防治組、
醫療扶助組及教育輔
導組組長分別由警察
局、衛生局、教育局派
員兼任。 

社 會 工 作 
督 導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九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高 級 社 會 
工 作 師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十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社會工作師 薦 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五十五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組 員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一 
（三） 

暴力防治組、醫療扶助組及
教育輔導組組員分別由警
察局、衛生局、教育局派員
兼任。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合                    計 
八十六 
（十） 

 

附註：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之

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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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6日 

發文字號：局授建養園景字第11500093081號 

主旨：公示送達張宏宥違反「臺中市公園及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臺中市政

府建設局行政處分通知書一份。 

依據：依據臺中市公園及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第13條第1項第5款、第44條暨

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旨揭行政處分通知書(115年1月23日局授建養園景字第1150004648號

函)，因應送達之處所不明，爰依法公示送達。 

二、本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公報，自公告之日貣或刊登

本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貣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揭行政處分書由臺中市養護工程處公園景觀維護科（臺中市南屯區

文心南五路一段331號1樓，電話：04-22289111分機33521）保管，請應

受送達人儘速領取。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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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6日 

發文字號：局授交裁催字第1150012234號 

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公示送達清冊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所屬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開立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裁決書」裁決名冊（計3,188件，詳附件）1份。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

處理細則」第5條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人林奕彰君等共計3,188件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

書，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以雙掛號郵寄，因各該瑝事人應為送達之

處所不明，爰依上揭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上開送達自公告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之日貣，經20日發生效力。請自

送達生效日貣30日內繳納結案，逾期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5

條規定處罰；逾期仍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如不服本裁決者，

應以原處分機關（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為被告，向原告住所地、居

所地、所在地、違規行為地或原處分機關所在地之高等行政法院地方

行政訴訟庭提貣訴訟；其中撤銷訴訟之提貣，應於裁決書送達後30日

之不變期間內為之。 

三、旨揭附件，冊列人員得於公告期間內之上班時間，向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70號，電話04-25152535）領取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室)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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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3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1500314381號 

主旨：公告「張朝孜建築師」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張朝孜。 

二、身分證字號：N12577****。 

三、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479號。 

四、事務所名稱：朝孜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存中街68號1樓。 

六、建築師證號：建證字第8084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3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1500338251號 

主旨：公告「鍾琇暖建築師」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鍾琇暖。 

二、身分證字號：U22040****。 

三、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470號。 

四、事務所名稱：暖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西屯路二段5號5樓。 

六、建築師證號：建證字第6976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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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6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1500407231號 

主旨：公告「鍾琇暖建築師」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之建築師開業證書字號

誤植更正1案。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鍾琇暖。 

二、身分證字號：U22040****。 

三、開業證字號：原為「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470號」，更正為「中市建開

證字第M001480號」。 

四、事務所名稱：暖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西屯路二段5號5樓。 

六、建築師證號：建證字第6976號。 

七、備註：建築師開業證字號更正。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1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150000644號 

主旨：委託社團法人臺中市建築師公會辦理「臺中市委託建造執照、雜項執照 

、變更設計審查作業」，自中華民國115年1月1日貣實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臺中市政府委託辦理建築管理業務作業辦法。 

公告事項： 

一、受託單位之名稱：社團法人臺中市建築師公會。 

二、執行業務地點：本局審圖室。 

三、業務範圍：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受理建造執照、雜項執照、變更設計

及建造執照併案辦理之拆除執照、變更使用執照、室內裝修申請案件，

不含下列項目： 

(一)供公眾使用且其總樓地板面積達10,000帄方公尺以上。 

(二)山坡地基地範圍達3,000帄方公尺以上者且涉及整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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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物樓層超過12層樓者。 

(四)辦理都市設計審查、開放空間預審申請案件。 

(五)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物許可申請案件。 

(六)建築物補辦建造執照申請案件。 

(七)震災災區原地重建申請案件。 

(八)農業資材室、農業產銷設施、畜牧設施、林業設施、養殖設施等申

請案件。 

(九)臺中市鼓勵宜居建築設施設置及回饋辦法申請案件。 

(十)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40條申請建築案件。 

(十一)修建之申請案件。 

(十二)臺中市大坑風景區特定區申請案件。 

四、工作項目：工作項目：依據內政部104年6月5日台內營字第10408042951

號函(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審查項目表)1-27項之查核項目及審查

項目。 

五、委託期間：自115年1月1日至116年12月31日止。 

六、其他有關事項：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電洽本局建造管理科（地址：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本案承辦人員電話：04-22289111轉

64120曹先生），或逕自本局本局網站(https://www.ud.taichung.gov. 

tw/)最新消息項下自行下載。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150050951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公告「訂正暨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西屯區捷運G8a站)

案」及「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西屯地區)細部計畫(配合西屯區捷運G8a

站)案」等2案之都市計畫樁位成果圖表資料，並受理申請複測。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市西屯區公所、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 

二、公告期限：自民國115年3月3日貣計滿30日止。 

三、公告書件：都市計畫樁位公告圖、樁位圖、樁位座標表暨控制測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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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四、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府

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繳納複測費用，申請複測。 

五、申請都市計畫樁位複測，第一點應繳納行政規費新台幣二千七百元；

第二點以上每點應繳納行政規費新臺幣二千元。 

六、申請書格式請向本市西屯區公所及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

洽取。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140267849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公告本市南屯區豐樂段532、1234地號及南屯段1481-1地號等3筆部分

土地上現有通路廢止案，徵求異議。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2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15年3月1日貣，期滿30日止。 

二、公告圖說地點：臺中市南屯區公所(公告欄)、南屯區南屯里辦公處(公

告欄)、廢道現場及本局都計測量工程科(公告欄)。 

三、公告範圍：詳廢道公告圖。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告期間以書面載名姓名(或名稱)、聯絡地址、

異議理由及相關書(證)件及權利關係，向本局提出異議，供作廢止准

否之參考。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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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管字第1150039332號 

主旨：公告本局受理115年「變更使用執照審查及竣工勘驗」委託「社團法人

臺中市建築師公會」執行審查及勘驗，並自115年2月12日貣生效。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68條第1項、臺中市政府委託辦理建築管理

業務作業辦法第9條、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建築法第77條之2。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15年2月12日貣至115年12月11日止。 

二、執行業務： 

(一)變更使用執照(併案室內裝修)審查。 

(二)變更使用執照(併案室內裝修)竣工勘驗。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150051771號 

主旨：發布實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醫療專用區【附29、附30

及附55】附帶條件調整）」計畫書、圖，自115年3月10日零時貣生效。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1條及第28條。 

二、內政部115年2月10日內授國都字第1150801674號函。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不含附件)、本府都市發

展局公告欄、本市南屯區公所公告欄(計畫書、圖置本府都市發展局及

本市南屯區公所供各界閱覽)。 

二、公告內容： 

(一)主要計畫書及比例尺三千分之一計畫圖各1份。 

(二)計畫書、圖電子檔可至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閱覽。(首頁>業務專區>

都市計畫專區>主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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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1500517711號 

主旨：發布實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新市政中心專用區南側)細部計畫(配

合醫療專用區變更附帶條件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計畫書，自

115年3月10日零時貣生效。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1條、第23條及第28條。 

二、本府114年4月15日府授都計字第1140091837號函及114年12月9日府授

都計字第1140381535號函。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不含附件)、本府都市發

展局公告欄、本市南屯區公所公告欄(計畫書置本府都市發展局及本市

南屯區公所供各界閱覽)。 

二、公告內容： 

(一)細部計畫書1份。 

(二)計畫書電子檔可至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閱覽。(首頁>業務專區>都市

計畫專區>細部計畫)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水污營字第11500200691號 

附件：範圍圖 

主旨：公告本市北屯區水景里等附近地區污水下水道公告使用區域之範圍圖 

、開始使用日期、管理維護權責、新建房屋接用程序及尚未配合接管住

戶之限期接管與處分等事項。 

依據：下水道法第19條、第20條、第21條、第22條、第29條及第32條，下水

道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17條，臺中市污水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第4

條、第7條、第8條。 

公告事項： 

一、本公告使用區域之污水下水道自公告之日貣開始使用(詳如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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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北屯區水景里東山路一段、東山路一段156-11巷、景和街、東山路

一段192巷、景賢北街及旱溪東路三段所圍範圍。 

二、依下水道法第20條規定，用戶排水設備之管理、維護，由下水道用戶

自行負責，且應依下水道法施行細則第15條、臺中市污水下水道管理自

治條例第7條、第8條規定向水利局申請核准。 

三、本公告區域內未接管之住戶，應依下水道法第19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7

條規定，自公告開始使用日期貣6個月內，依下水道法第21條規定，自

行僱用登記合格之承裝商，向水利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電

話：04-22289111轉53820)申請自行接管或委託本局辦理接管，完成與

污水下水道聯接使用。 

四、未於公告開始使用日期貣6個月內完成與污水下水道聯接使用者，將依

下水道法第32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以新臺幣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

鍰。 

五、本公告開始使用日期以公告發文日期貣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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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3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1500259952號 

主旨：臺中市牙齒齒模製造技術員公會因廢弛會務，本局依法予以解散，並

註銷立案證書及圖記。 

依據：人民團體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 

公告事項： 

一、公告解散之人民團體資料如下： 

(一)名稱：臺中市牙齒齒模製造技術員公會 

(二)會址：臺中市中區帄等街1號7樓 

(三)理事長：陳茂霖 

(四)解散原因：人民團體廢弛會務並經警告限期改善未如期完成 

二、經公告解散之人民團體，其立案證書及圖記自公告日貣失效。 

三、上開人民團體自公告之日貣不得以該團體名義對外發文，該團體所負

之債權、債務悉依人民團體法及民法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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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交字第1150018785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文心、崇德、豐原及屯區拖吊（保管）場代保管逾期未領違

規車輛，應受送達人清冊1份。 

依據： 

一、行政程序法第78、81及82條。 

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5條之3與道路交通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處理

辦法第14條。 

三、臺中市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處理辦法第8條。 

公告事項： 

一、本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移置115年1月份（如清冊）代保

管車輛，經以「掛號郵寄」通知車輛所有人限期領回，茲因車主死亡、

地（住）址不明、查無此人、查無此址等事由而無法送達，爰依規定辦

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程序。 

二、請車輛所有人（或利害關係人）自公告日貣3個月內攜相關證明文件，

逕向臺中市政府公有拖吊、保管場認領，逾期未領回之車輛，由本局

依法辦理公告拍賣，車內物品本局將依廢棄物清理法處理，其所得價

款扣除應行繳交之罰鍰、移置費、保管費或其他必要之費用後，依法

提存或解繳公庫。 

三、存放地點： 

(一)文心拖吊場：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七路399號（電話：04-23865358）。 

(二)崇德拖吊場：臺中市北屯區崇德八路1段99號（電話：04-22413869）。 

(三)豐原拖吊場：臺中市豐原區國豐路1段501號（電話：04-25277587）。 

(四)屯區保管場：臺中市霧峰區環河路1段536號（電話：04-24070976）。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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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區
監
理
 

11
50
12
2 

9 
11
5-
01
-0
9 
小
型

汽
車
 B
VG
-8
53
2 
亞
○
有
○
公

○
 

中
華
 

藍
 

20
03
 
11
98
 

C1
2S
C0
44
99
5 

無
 

無
 

潭
子
所
 

註
銷
 

GV
06
30
55
2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1
22
 

10
 
11
5-
01
-1
2 
小
型

汽
車
 0
01
9-
LG
 
林
○
倩
 

國
瑞
 

銀
 

20
05
 
17
94
 

1Z
ZA
11
12
99
 

無
 

無
 

文
正
所
 

註
銷
 

G2
QD
80
45
4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12
6 

11
 
11
5-
01
-1
4 
小
型

汽
車
 A
HL
-9
18
8 
王
○
珍
 

BE
NZ
 

深
棕
 
20
11
 
21
43
 

65
19
24
30
50
11
57
 

無
 

無
 

四
平
所
 

註
銷
 

GW
04
43
26
7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1
30
 

12
 
11
5-
01
-1
4 
小
型

汽
車
 B
TC
-9
61
7 
林
○
麒
 

NI
SS
AN
 
藍
 

20
09
 
36
96
 

JN
KC
V6
4E
XA
M1
10
00
5 

無
 

無
 

永
興
所
 

註
銷
 

GW
00
99
50
1 

南
投
監
理
站
 

11
50
13
0 

13
 
11
5-
01
-1
4 
小
型

汽
車
 9
20
5-
UK
 
蘇
○
如
 

日
產
 

黑
 

20
07
 
17
97
 

MR
18
00
67
51
S 

無
 

有
 

頭
汴
所
 

無
牌
車
 
GW
01
44
55
6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1
30
 

14
 
11
5-
01
-1
4 
小
型

汽
車
 B
MM
-8
03
8 
張
○
豐
 

BM
W 

灰
 

20
05
 
19
95
 

WB
AV
A7
50
30
ND
05
71
2 

無
 

有
 

育
才
所
 

註
銷
 

GW
01
07
57
7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1
30
 

15
 
11
5-
01
-1
4 
小
型

汽
車
 A
XC
-1
05
0 
蘇
○
婷
 

福
特
 

六
和
 

白
 

20
14
 
19
99
 

E2
80
37
43
W 

無
 

有
 

永
福
所
 

無
牌
車
 
GY
00
12
55
2 

臺
北
區
監
理
所
 1
15
01
30
 

16
 
11
5-
01
-1
6 
小
型

汽
車
 A
SJ
-8
51
7 
許
○
妤
 

MI
NI
 

藍
白
 
20
12
 
15
98
 

WM
WZ
C3
10
10
WM
64
20
0 

無
 

有
 

立
人
所
 

註
銷
 

GW
01
14
74
9 

花
蓮
監
理
站
 

11
50
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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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1
5-
01
-1
7 
小
型

汽
車
 B
VG
-7
10
0 
陳
○
宏
 

中
華
 

黑
 

20
08
 
17
98
 

4B
10
QA
00
14
2 

無
 

有
 

四
平
所
 

註
銷
 

G5
PD
60
92
0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20
2 

18
 
11
5-
01
-1
8 
小
型

汽
車
 0
52
2-
J3
 
郭
○
豪
 

國
瑞
 

白
 

20
11
 
19
87
 

3Z
RX
11
17
36
 

無
 

有
 

北
屯
所
 

註
銷
 

GV
05
52
96
5 

南
投
監
理
站
 

11
50
20
2 

19
 
11
5-
01
-1
8 
小
型

汽
車
 1
72
8-
LN
 
麒
○
實
○
有

○
公
○
 

福
特
 

六
和
 

黑
 

20
05
 
24
95
 

42
70
34
88
V 

無
 

無
 

四
平
所
 

註
銷
 

GW
04
45
25
6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02
 

20
 
11
5-
01
-2
1 
小
型

汽
車
 A
BX
-0
88
7 
李
○
修
 

裕
隆
 

灰
 

20
06
 
19
98
 

QR
20
Z0
39
14
Y 

無
 

有
 

育
才
所
 

註
銷
 

GW
01
07
57
9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06
 

21
 
11
5-
01
-2
1 
小
型

汽
車
 B
CQ
-2
76
3 
全
○
輝
 

本
田
 

黑
 

20
13
 
19
97
 

R2
0A
59
22
03
19
 

無
 

有
 

四
平
所
 

註
銷
 

G5
PG
10
04
5 

南
投
監
理
站
 

11
50
20
6 

22
 
11
5-
01
-2
2 
小
型

汽
車
 A
LL
-0
16
2 
黃
○
和
 

國
瑞
 

銀
 

20
07
 
17
81
 

7K
08
37
49
1 

無
 

有
 

市
政
所
 

註
銷
 

G6
NF
61
27
7 

桃
園
監
理
站
 

11
50
20
6 

23
 
11
5-
01
-2
3 
小
型

汽
車
 B
KQ
-9
59
1 
夏
○
良
 

MA
ZD
A 

白
 

20
21
 
19
98
 

JM
7B
P2
S7
A0
11
18
40
2 

有
 

有
 

立
人
所
 

酒
駕
 

(毒
駕
) 

G2
OF
40
64
2 

臺
北
市
區
監
理

所
 

11
50
20
6 

24
 
11
5-
01
-2
5 
小
型

汽
車
 B
HD
-7
09
6 
冼
○
謀
 

BM
W 

棕
 

20
12
 
19
97
 

WB
AV
L9
10
90
VT
75
25
5 

無
 

有
 

永
福
所
 

無
牌
車
 
GY
00
12
55
3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09
 

25
 
11
5-
01
-2
6 
小
型

汽
車
 Z
U-
13
61
 
陳
○
偉
 

國
瑞
 

銀
 

20
04
 
14
97
 

X1
84
52
9 

無
 

無
 

松
安
所
 

酒
駕
 

(毒
駕
) 

G5
ME
80
32
0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09
 

26
 
11
5-
01
-2
7 
小
型

汽
車
 A
YX
-7
88
1 
呂
○
瑜
 

Be
nz
 

白
黑
 
20
13
 
17
96
 

WD
DG
F4
HB
7D
R2
78
64
0 

有
 

有
 

保
大
一
中
 
酒
駕
 

(毒
駕
) 

G0
IS
50
01
0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20
9 

27
 
11
5-
01
-2
8 
小
型

汽
車
 A
XH
-9
30
3 
邱
○
捷
 

MA
ZD
A 

深
紅
 
20
17
 
19
98
 

JM
7B
N3
47
X0
11
81
57
7 

有
 

有
 

保
大
一
中
 
酒
駕
 

(毒
駕
) 

G0
IS
40
02
8 

中
壢
監
理
站
 

11
50
20
9 

28
 
11
5-
01
-3
0 
小
型

汽
車
 A
VB
-5
66
1 
張
○
旭
 

裕
隆
 

銀
灰
 
20
04
 
24
88
 

QR
25
00
61
85
 

無
 

無
 

何
安
所
 

註
銷
 

GY
00
02
55
1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11
 

29
 
11
5-
01
-3
0 
小
型

汽
車
 B
KP
-9
99
2 
陳
○
志
 

本
田
 

白
 

20
22
 
14
98
 

L1
5Z
H9
20
34
64
 

無
 

有
 

文
昌
所
 

酒
駕
 

(毒
駕
) 

G5
NE
20
10
9 

南
投
監
理
站
 

11
50
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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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5
年
1月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警
察
大
隊
代
保
管
逾
期
未
領
汽
車
清
冊

(豐
原
場
汽
車
5輛

) 

編
號
 
移
置
入
場

日
期
 

車
種
 

車
號
 

車
主
姓
名
 

廠
牌
 

顏
色
 
出
廠
 

年
份
 
排
氣
量
 

引
擎
號
碼
 

或
車
身
號
碼
 

有
無

牌
照
 

有
無

動
保
 

查
扣
 

單
位
 

查
扣
 

原
因
 

舉
發
單
標
號
 
管
轄
監
理
機
關
 

通
知
 

日
期
 

1 
11
5-
01
-1
5 

小
型

汽
車
 B
KC
-0
25
9 
陳
○
閔
 

TO
YO
TA
 
銀
 

20
06
 
17
94
 

1Z
ZA
13
75
87
 

無
 

無
 

梧
棲
所
 

無
牌
車
 
GW
02
65
77
9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1
50
21
2 

2 
11
5-
01
-1
8 

小
型

汽
車
 B
AF
-3
82
2 
王
○
文
 

國
瑞
 

黑
 

20
01
 
17
94
 

1Z
Z4
03
47
14
 

無
 

無
 

保
大
二
中
 
酒
駕

(毒
駕
) 

GW
00
76
41
8 

高
雄
區
監
理
所
 
11
50
20
2 

3 
11
5-
01
-2
0 

小
型

汽
車
 B
PU
-3
87
1 
劉
○
蘭
 

TO
YO
TA
 
白
 

20
13
 
19
87
 

32
RB
22
32
92
 

無
 

無
 

雙
崎
所
 

註
銷
 

GE
NA
90
00
5 

苗
栗
監
理
站
 

11
50
20
5 

4 
11
5-
01
-2
1 

小
型

汽
車
 0
41
1-
G2
 
上
○
塑
○
有

○
公
○
 

賓
士
 

白
 

19
99
 
31
99
 

11
29
44
30
53
65
38
 

無
 

無
 

神
岡
所
 

註
銷
 

GW
03
03
70
7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1
50
20
5 

5 
11
5-
01
-2
1 

小
型

汽
車
 3
50
1-
MQ
 
瑋
○
節
○
科

○
有
○
公
○
 中

華
 

白
 

19
97
 
20
05
 

4G
63
R0
98
57
6 

無
 

無
 

神
岡
所
 

註
銷
 

GW
03
03
70
8 

花
蓮
監
理
站
 

11
50
2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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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5
年
1月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警
察
大
隊
代
保
管
逾
期
未
領
汽
車
清
冊

(屯
區
場
汽
車

24
輛
) 

編
號
 
移
置
入
場

日
期
 

車
種
 

車
號
 

車
主
姓
名
 

廠
牌
 

顏
色
 
出
廠

年
份
 

排
氣 量
 

引
擎
號
碼
 

或
車
身
號
碼
 

有
無

牌
照
 

有
無

動
保
 

查
扣
 

單
位
 

查
扣
 

原
因
 

舉
發
單
標
號
 
管
轄
監
理
機
關
 

通
知
 

日
期
 

1 
11
5-
01
-0
3 
小
型

汽
車
 A
MA
-9
25
0 
陳
○
捷
 

TO
YO
TA
 

白
 

20
07
 
26
94
 

2T
R6
40
76
22
 

無
 

無
 

正
義
所
 

註
銷
 

GX
01
17
50
1 

金
門
監
理
站
 

11
50
12
2 

2 
11
5-
01
-0
4 
小
型

汽
車
 A
XM
-6
65
3 
吳
○
睿
 

國
瑞
 

黑
 

20
16
 
17
98
 

2Z
RY
29
00
71
 

無
 

無
 

頭
汴
所
 

註
銷
 

GC
MB
10
04
1 

臺
中
區
監
理
站
 1
15
01
22
 

3 
11
5-
01
-0
5 
小
型

汽
車
 M
7-
84
33
 
耕
○
營
○
有

○
公
○
 

中
華
 

藍
銀
 
19
94
 
24
76
 

4D
56
J0
15
79
5 

有
 

無
 

坪
林
所
 

酒
駕

(毒
駕
) 

GC
QC
20
61
9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1
22
 

4 
11
5-
01
-0
6 
小
型

汽
車
 R
9-
13
60
 
陳
○
永
 

國
瑞
 

銀
 

19
99
 
15
87
 

4A
M5
03
12
2 

無
 

無
 

健
康
所
 

註
銷
 

GX
01
22
50
2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1
22
 

5 
11
5-
01
-0
7 
小
型

汽
車
 2
58
8-
WK
 
黎
○
玟
 

國
瑞
 

淺
棕
 
20
08
 
26
94
 

2T
R6
56
31
40
 

無
 

無
 

新
平
所
 

註
銷
 

GX
04
11
21
7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1
22
 

6 
11
5-
01
-0
8 
小
型

汽
車
 B
ZG
-5
80
1 
傅
○
文
 

福
特
六
和
 
白
 

20
14
 
19
99
 

E2
H0
00
51
W 

無
 

無
 

內
新
所
 

酒
駕

(毒
駕
) 

GW
03
29
01
3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1
22
 

7 
11
5-
01
-0
9 
小
型

汽
車
 C
AZ
-6
91
0 
柯
○
涵
 

國
瑞
 

銀
 

20
12
 
24
94
 

2A
RH
11
35
49
 

有
 

無
 

保
大
一
中
 
酒
駕

(毒
駕
) 

GO
IS
30
00
9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1
22
 

8 
11
5-
01
-1
1 
小
型

汽
車
 B
HK
-5
76
8 
賴
○
宏
 

SK
OD
A 

棕
 

20
17
 
17
98
 

TM
BA
L9
NP
7J
75
38
61
4 
無
 

無
 

三
和
所
 

酒
駕

(毒
駕
) 

G9
YB
00
74
4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1
22
 

9 
11
5-
01
-1
1 
小
型

汽
車
 8
96
8-
LB
 
吳
○
男
 

AU
DI
 

銀
 

20
04
 
17
81
 

WA
UZ
ZZ
8E
35
A0
85
12
5 
無
 

無
 

五
光
所
 

註
銷
 

GW
03
60
55
3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12
2 

10
 
11
5-
01
-1
2 
小
型

汽
車
 B
BC
-7
53
8 
黃
○
倫
 

國
瑞
 

白
 

20
16
 
14
96
 

2N
RX
07
47
24
 

無
 

無
 

新
平
所
 

註
銷
 

GC
PE
20
35
3 

苓
雅
監
理
站
 

11
50
12
2 

11
 
11
5-
01
-1
2 
小
型

汽
車
 9
72
6-
XZ
 
黎
○
秋
○
 

國
瑞
 

黑
 

20
09
 
19
98
 

1A
ZE
15
57
56
 

無
 

無
 

國
光
所
 

註
銷
 

GW
03
29
90
5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12
2 

12
 
11
5-
01
-1
2 
小
型

汽
車
 B
HB
-5
91
5 
萬
○
伶
 

國
瑞
 

銀
 

20
08
 
14
97
 

X7
68
12
6 

無
 

無
 

萬
豐
所
 

註
銷
 

G8
QB
50
05
9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12
2 

13
 
11
5-
01
-1
2 
小
型

汽
車
 A
HK
-6
16
0 
黃
○
偉
 

裕
隆
 

黑
 

20
06
 
24
88
 

QR
25
Z0
02
08
0 

無
 

無
 

春
社
所
 

註
銷
 

GW
01
94
62
1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1
22
 

14
 
11
5-
01
-1
3 
小
型

汽
車
 A
HG
-1
28
2 
曾
○
宇
 

國
瑞
 

黑
 

20
09
 
19
98
 

1A
ZE
13
65
11
 

無
 

有
 

頭
汴
所
 

無
牌
車
 
GW
01
42
53
1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12
2 

15
 
11
5-
01
-1
6 
小
型

汽
車
 2
29
6-
SA
 
蔡
○
祐
 

國
瑞
 

灰
 

20
07
 
14
97
 

X5
42
99
9 

無
 

無
 

內
新
所
 

酒
駕

(毒
駕
) 

G8
TC
00
43
2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24
 

16
 
11
5-
01
-1
6 
小
型

汽
車
 B
NQ
-7
06
2 
黃
○
誠
 

國
瑞
 

白
 

17
98
 
20
14
 

2Z
RY
07
39
80
 

無
 

無
 

追
分
所
 

註
銷
 

G9
UA
70
15
2 

高
雄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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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1
5-
01
-2
1 
小
型

汽
車
 A
VP
-9
30
2 
黃
○
鴻
 

馬
自
達
 

黑
 

20
05
 
15
98
 

52
10
57
10
D 

有
 

無
 

內
新
所
 

註
銷
 

GW
03
28
12
3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24
 

18
 
11
5-
01
-2
3 
小
型

汽
車
 3
49
2-
ZF
 
戴
○
來
 

國
瑞
 

深
紅

銀
 

19
99
 
17
81
 

7K
02
52
77
9 

無
 

無
 

內
新
所
 

註
銷
 

G8
TC
80
07
9 

屏
東
監
理
站
 

11
50
22
4 

19
 
11
5-
01
-2
3 
小
型

汽
車
 U
L-
24
09
 
徐
○
展
 

裕
隆
 

白
 

19
94
 
12
75
 

K1
1G
LA
16
83
5 

無
 

無
 

頭
汴
所
 

註
銷
 

GW
01
44
55
5 

臺
南
監
理
站
 

11
50
22
4 

20
 
11
5-
01
-2
5 
小
型

汽
車
 B
PZ
-1
66
1 
陳
○
佐
 

JA
GU
AR
 

白
 

20
11
 
29
93
 

SA
JA
A0
64
6B
NS
15
27
2 
有
 

無
 

太
平
所
 

註
銷
 

GC
OE
30
10
2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24
 

21
 
11
5-
01
-2
5 
小
型

汽
車
 8
58
6-
C2
 
洪
○
文
 

ME
RC
ED
ES
-

BE
NZ
 

灰
 

20
07
 
29
96
 

WD
DG
F5
4X
68
F0
53
06
0 
無
 

無
 

瑞
井
所
 

酒
駕

(毒
駕
) 

G9
XA
60
57
3 

新
竹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24
 

22
 
11
5-
01
-2
8 
小
型

汽
車
 7
G-
47
30
 
金
○
華
○
際

○
程
○
業
○
 中

華
 

藍
 

19
96
 
10
61
 

4G
82
X0
94
69
2 

無
 

無
 

內
新
所
 

註
銷
 

G8
TC
80
09
2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22
4 

23
 
11
5-
01
-2
9 
小
型

汽
車
 3
R-
52
76
 
蘇
○
水
 

TO
YO
TA
 

深
紅

色
 

20
01
 
15
98
 

3Z
Z4
05
44
76
 

無
 

無
 

三
和
所
 

註
銷
 

GW
03
55
76
6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24
 

24
 
11
5-
01
-3
0 
小
型

汽
車
 A
YS
-8
07
7 

源
○
行
○
管

○
顧
○
有
○

公
○
 

Me
rc
ed
es
-

Be
nz
 

白
 

20
17
 
19
91
 

WD
C0
G4
JB
XJ
V0
28
71
4 
無
 

無
 

公
益
所
 

酒
駕

(毒
駕
) 

G1
MG
40
20
7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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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5
年
1月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警
察
大
隊
代
保
管
逾
期
未
領
機
車
清
冊

(文
心
場
機
車

36
輛
) 

編
號
 
移
置
入
場

日
期
 

車
種
 

車
號
 

車
主
姓
名
 

廠
牌
 

顏
色
 
出
廠
 

年
份
 
排
氣
量
 

引
擎
號
碼
 

或
車
身
號
碼
 

有
無

牌
照
 

有
無

動
保
 

查
扣
 

單
位
 

查
扣
 

原
因
 

舉
發
單
標
號
 管

轄
監
理
機
關
 

通
知
 

日
期
 

1 
11
5-
01
-0
4 
重
型

機
車
 
77
2-
TA
Y 

林
○
宇
 

光
陽
 

黑
棕
 
20
14
 
12
4 

SJ
25
KA
-3
32
36
7 

無
 

無
 

西
區
所
 

酒
駕

(毒
駕
) 

G1
NF
40
22
0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19
 

2 
11
5-
01
-0
5 
重
型

機
車
 
MY
F-
25
96
 周

○
村
 

光
陽
 

藍
 

20
18
 
12
4 

SJ
25
KS
-1
50
87
0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X
01
12
54
0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11
9 

3 
11
5-
01
-0
6 
重
型

機
車
 
3G
K-
90
1 

陳
○
蓉
 

光
陽
 

白
紅
 
20
06
 
12
4 

SD
25
UC
-1
08
73
1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X
01
12
55
9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12
3 

4 
11
5-
01
-0
7 
重
型

機
車
 
NM
X-
39
60
 吳

○
璘
 

三
陽
 

藍
黑
 
20
15
 
12
4 

DH
00
81
30
 

無
 

無
 

勤
工
所
 

註
銷
 

GX
01
21
30
1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12
3 

5 
11
5-
01
-0
7 
重
型

機
車
 
68
2-
NS
P 

金
○
斌
 

山
葉
 

白
灰
 
20
13
 
15
5 

G3
B5
E-
01
04
06
 

無
 

無
 

春
社
所
 

酒
駕

(毒
駕
) 

GW
01
94
90
5 

高
雄
市
區
監
理

所
 

11
50
12
3 

6 
11
5-
01
-0
9 
重
型

機
車
 
68
8-
BK
R 

蕭
○
銘
 

山
葉
 

黑
 

20
07
 
12
4 

E3
83
E-
16
02
46
 

無
 

無
 

大
墩
所
 

註
銷
 

GX
00
06
28
8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23
 

7 
11
5-
01
-0
9 
重
型

機
車
 
97
9-
PK
X 

曾
○
羚
 

光
陽
 

深
藍
 
20
14
 
11
1 

SE
22
BC
-2
31
46
8 

無
 

無
 

育
才
所
 

酒
駕

(毒
駕
) 

GW
01
07
62
8 

高
雄
市
區
監
理

所
 

11
50
12
3 

8 
11
5-
01
-1
0 
重
型

機
車
 
NR
B-
57
98
 林

○
祐
 

三
陽
 

白
黑
 
20
22
 
12
4 

DH
23
46
17
 

無
 

無
 

黎
明
所
 

酒
駕

(毒
駕
) 

G4
NE
20
90
0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23
 

9 
11
5-
01
-1
1 
重
型

機
車
 
YI
V-
31
6 

張
○
興
 

光
陽
 

銀
 

19
99
 
12
4 

SD
25
GA
-1
07
04
6 

無
 

無
 

春
社
所
 

註
銷
 

G4
OF
90
06
3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30
 

10
 
11
5-
01
-1
2 
重
型

機
車
 
11
0-
TA
Z 

賴
○
欣
 

三
陽
 

白
 

20
04
 
10
1 

KK
80
60
42
 

有
 

無
 

健
康
所
 

註
銷
 

GX
01
22
75
1 

臺
東
監
理
站
 

11
50
13
0 

11
 
11
5-
01
-1
2 
輕
型

機
車
 
ZT
J-
95
8 

王
○
升
 

山
葉
 

紅
 

20
00
 
49
 

5F
P-
21
37
13
 

無
 

無
 

健
康
所
 

註
銷
 

CX
01
22
65
1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30
 

12
 
11
5-
01
-1
3 
重
型

機
車
 
MV
9-
95
1 

蔡
○
松
 

山
葉
 

銀
 

20
01
 
12
5 

4T
E-
63
25
95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X
01
12
57
0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30
 

13
 
11
5-
01
-1
3 
重
型

機
車
 
KY
P-
15
1 

楊
○
華
 

光
陽
 

黑
 

19
96
 
97
 

SD
20
AB
-1
14
33
9 

無
 

無
 

公
益
所
 

註
銷
 

GX
01
83
14
8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13
0 

14
 
11
5-
01
-1
3 
重
型

機
車
 
NJ
Y-
23
70
 廖

○
煌
 

光
陽
 

灰
 

20
21
 
12
4 

SJ
25
KS
-5
14
74
9 

無
 

無
 

春
社
所
 

酒
駕

(毒
駕
) 

GW
01
94
91
6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30
 

15
 
11
5-
01
-1
5 
重
型

機
車
 
30
8-
LM
K 

毛
○
良
 

山
葉
 

深
灰

灰
 

20
13
 
15
5 

G3
B5
E-
00
32
46
 

無
 

無
 

第
三
分
隊
 
註
銷
 

GX
01
27
55
1 

南
投
監
理
站
 

11
50
13
0 

16
 
11
5-
01
-1
5 
重
型

機
車
 
NU
Z-
38
01
 陳

○
豪
 

三
陽
 

淺
藍
 
20
23
 
12
4 

DD
10
85
57
 

有
 

無
 

南
屯
所
 

酒
駕

(毒
駕
) 

G4
7P
F6
02
4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13
0 

17
 
11
5-
01
-1
5 
重
型

機
車
 
29
9-
NX
G 

許
○
昌
 

三
陽
 

藍
白
 
20
14
 
12
5 

KZ
34
90
52
 

無
 

無
 

正
義
所
 

酒
駕

(毒
駕
) 

GX
01
17
55
2 

埔
里
監
理
分
站
 1
15
01
30
 

18
 
11
5-
01
-1
6 
重
型

機
車
 
MU
A-
80
73
 陳

○
昇
 

光
陽
 

深
紅

色
 

20
15
 
12
4 

SJ
25
KB
-3
74
81
2 

無
 

無
 

民
權
所
 

註
銷
 

GI
OG
40
17
6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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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1
5-
01
-1
8 
重
型

機
車
 
27
0-
JU
Z 

徐
○
勝
 

三
陽
 

藍
 

20
10
 
12
5 

DF
02
00
76
 

無
 

無
 

春
社
所
 

酒
駕

(毒
駕
) 

GW
01
94
92
4 

臺
東
監
理
站
 

11
50
20
4 

20
 
11
5-
01
-1
9 
重
型

機
車
 
MY
Y-
16
60
 林

○
玟
 

光
陽
 

灰
 

20
19
 
11
1 

SE
22
BL
-2
04
72
0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X
01
12
59
6 

東
勢
監
理
分
站
 1
15
02
04
 

21
 
11
5-
01
-2
0 
重
型

機
車
 
71
5-
MG
F 

林
○
榮
 

山
葉
 

深
藍

深
灰
 
20
12
 
12
4 

E3
E3
E-
46
68
21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X
01
12
57
4 

臺
東
監
理
站
 

11
50
20
4 

22
 
11
5-
01
-2
0 
重
型

機
車
 
J7
D-
13
7 

張
○
誠
 

山
葉
 

黑
銀
 
20
05
 
10
1 

5S
K-
50
59
43
 

無
 

無
 

第
一
分
隊
 
註
銷
 

GV
00
94
44
6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04
 

23
 
11
5-
01
-2
2 
重
型

機
車
 
50
5-
LP
Z 

張
○
仕
 

山
葉
 

深
灰

銀
 

20
12
 
12
4 

E3
B8
E-
57
65
88
 

無
 

無
 

大
誠
所
 

酒
駕

(毒
駕
) 

G1
PD
80
82
4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10
 

24
 
11
5-
01
-2
2 
重
型

機
車
 
06
2-
GZ
C 

張
○
玲
 

山
葉
 

綠
 

20
10
 
10
1 

E3
B9
E-
32
55
95
 

無
 

無
 

勤
工
所
 

註
銷
 

GX
01
20
45
1 

金
門
監
理
站
 

11
50
21
0 

25
 
11
5-
01
-2
3 
重
型

機
車
 
98
9-
CS
J 

張
○
騫
 

三
陽
 

白
 

20
07
 
14
9 

RV
00
54
26
 

無
 

無
 

大
墩
所
 

註
銷
 

GX
00
06
29
8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10
 

26
 
11
5-
01
-2
3 
重
型

機
車
 
LC
B-
38
6 

林
○
順
 

光
陽
 

深
藍
 
19
97
 
12
4 

SD
25
AC
-1
04
06
7 

無
 

無
 

大
墩
所
 

註
銷
 

GX
00
06
29
9 

嘉
義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10
 

27
 
11
5-
01
-2
6 
重
型

機
車
 
NN
G-
39
73
 蔡

○
達
 

山
葉
 

深
灰

黑
 

20
21
 
12
5 

E3
3G
E-
12
59
63
 

無
 

無
 

大
墩
所
 

註
銷
 

G4
MF
10
49
5 

臺
南
監
理
站
 

11
50
21
3 

28
 
11
5-
01
-2
6 
重
型

機
車
 
3F
C-
69
3 

呂
○
達
 

三
陽
 

紅
 

20
06
 
10
1 

KK
39
80
50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X
01
12
60
9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13
 

29
 
11
5-
01
-2
6 
重
型

機
車
 
NU
W-
56
16
 黃

○
琇
 

三
陽
 

白
 

20
23
 
12
4 

DC
19
97
60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3
ND
58
08
5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13
 

30
 
11
5-
01
-2
8 
重
型

機
車
 
03
9-
JL
P 

黃
○
信
 

光
陽
 

黑
 

20
10
 
14
9 

SR
30
ED
-1
04
41
3 

無
 

無
 

健
康
所
 

酒
駕

(毒
駕
) 

GX
01
22
50
3 

新
營
監
理
站
 

11
50
21
3 

31
 
11
5-
01
-2
8 
重
型

機
車
 
NX
8-
98
7 

王
○
富
 

三
陽
 

銀
 

20
03
 
12
5 

KN
22
59
24
 

無
 

無
 

正
義
所
 

註
銷
 

GX
01
17
75
1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13
 

32
 
11
5-
01
-2
8 
重
型

機
車
 
BW
J-
78
0 

申
○
順
 

三
陽
 

銀
 

10
98
 
10
1 

KK
02
35
66
 

無
 

無
 

正
義
所
 

註
銷
 

GX
01
17
75
2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13
 

33
 
11
5-
01
-2
9 
大
型

重
型

機
車
 
LA
B-
00
99
 和

○
服
○

有
○
公
○
 

宏
佳
騰
 
黃
 

20
13
 
25
1 

T5
1N
00
03
88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3
ND
20
51
5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13
 

34
 
11
5-
01
-3
0 
重
型

機
車
 
12
9-
NV
Z 

許
○
明
 

三
陽
 

紅
白
 
20
13
 
12
5 

DF
12
46
50
 

無
 

無
 

健
康
所
 

註
銷
 

GX
01
73
05
1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13
 

35
 
11
5-
01
-3
1 
重
型

機
車
 
ND
V-
05
87
 李

○
華
 

光
陽
 

銀
 

20
20
 
12
4 

SJ
25
ZD
-1
04
32
0 

無
 

無
 

春
社
所
 

註
銷
 

GW
01
94
92
7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23
 

36
 
11
5-
01
-3
1 
重
型

機
車
 
29
2-
NS
F 

賴
○
承
 

三
陽
 

粉
 

20
13
 
10
1 

KD
03
93
07
 

有
 

無
 

大
誠
所
 

酒
駕

(毒
駕
) 

GI
PD
21
52
4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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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5
年
1月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警
察
大
隊
代
保
管
逾
期
未
領
機
車
清
冊

(崇
德
場
機
車

52
輛
) 

編
號
 
移
置
入
場

日
期
 

車
種
 

車
號
 

車
主
姓
名
 

廠
牌
 

顏
色
 
出
廠
 

年
份
 

排
氣 量
 

引
擎
號
碼
 

或
車
身
號
碼
 

有
無

牌
照
 

有
無

動
保
 

查
扣
 

單
位
 

查
扣
 

原
因
 

舉
發
單
標
號
 管

轄
監
理
機
關
 
通
知
 

日
期
 

1 
11
5-
01
-0
2 
重
型

機
車
 
NV
R-
20
83
 林

○
和
 

山
葉
 

灰
 

深
灰
 
20
23
 
12
5 

E3
3G
E-
25
75
06
 

無
 

有
 

馬
岡
所
 

酒
駕

(毒
駕
) 

GF
OB
80
19
4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11
6 

2 
11
5-
01
-0
3 
重
型

機
車
 
68
3-
NT
S 

張
○
譯
 

三
陽
 

黃
白
 
20
14
 
12
5 

DY
22
59
39
 

無
 

無
 

文
昌
所
 

註
銷
 

G5
ND
90
08
7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19
 

3 
11
5-
01
-0
3 
重
型

機
車
 
NS
J-
38
63
 蘇

○
志
 

山
葉
 

灰
 

20
22
 
12
5 

E3
3L
E-
08
02
81
 

無
 

有
 

文
昌
所
 

註
銷
 

G5
NE
50
18
8 

新
營
監
理
站
 

11
50
11
9 

4 
11
5-
01
-0
3 
重
型

機
車
 
61
1-
GX
X 

林
○
明
 

光
陽
 

紅
銀
 
20
10
 
12
4 

SJ
25
KA
-1
14
81
7 

無
 

無
 

文
昌
所
 

註
銷
 

G5
NC
90
88
2 

花
蓮
監
理
站
 

11
50
11
9 

5 
11
5-
01
-0
3 
重
型

機
車
 
18
0-
MD
B 

潘
○
純
 

三
陽
 

灰
黑
 
20
11
 
12
5 

FD
35
95
12
 

無
 

無
 

文
昌
所
 

酒
駕

(毒
駕
) 

G5
NE
50
20
6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19
 

6 
11
5-
01
-0
3 
重
型

機
車
 
AE
T-
76
10
 林

○
禾
 

摩
特
 

動
力
 

紅
 

20
13
 
11
3 

J3
F1
28
59
 

無
 

無
 

文
昌
所
 

註
銷
 

G5
NE
50
18
4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19
 

7 
11
5-
01
-0
3 
重
型

機
車
 
19
5-
MJ
T 

莊
○
婷
 

光
陽
 

白
 

20
12
 
11
1 

SE
22
BC
-1
37
00
2 

無
 

無
 

文
昌
所
 

酒
駕

(毒
駕
) 

G5
NE
90
17
4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19
 

8 
11
5-
01
-0
3 
重
型

機
車
 
ME
D-
25
51
 林

○
堃
 

山
葉
 

深
灰

藍
 

20
15
 
12
4 

E3
M7
E-
03
63
70
 

無
 

無
 

文
昌
所
 

註
銷
 

G5
NE
50
19
1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19
 

9 
11
5-
01
-0
3 
重
型

機
車
 
KC
Q-
46
9 

田
○
文
 

三
陽
 

紅
 

19
95
 
12
4 

FG
45
50
65
 

無
 

無
 

文
昌
所
 

酒
駕

(毒
駕
) 

G5
NE
50
19
8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19
 

10
 
11
5-
01
-0
3 
重
型

機
車
 
NB
Q-
18
75
 鴻

○
資
○
有

○
公
○
 

光
陽
 

藍
 

20
17
 
12
4 

SJ
25
KL
-1
53
66
9 

無
 

無
 

保
大
特
勤
 
註
銷
 

GW
00
78
80
3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19
 

11
 
11
5-
01
-0
4 
重
型

機
車
 
CS
7-
90
5 

洪
○
然
 

光
陽
 

銀
 

20
04
 
12
4 

SD
25
LA
-6
08
39
2 

無
 

無
 

四
平
所
 

註
銷
 

G5
PD
40
84
0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19
 

12
 
11
5-
01
-0
4 
重
型

機
車
 
MP
U-
25
10
 楊

○
銘
 

三
陽
 

藍
 

20
18
 
12
4 

KZ
56
15
07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3
ND
90
75
0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19
 

13
 
11
5-
01
-0
4 
輕
型

機
車
 
ZT
V-
57
7 

賴
○
永
 

台
鈴
 

銀
 

20
01
 
49
 

BF
15
20
07
37
 

無
 

無
 

四
平
所
 

註
銷
 

GW
04
45
25
4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19
 

14
 
11
5-
01
-0
4 
重
型

機
車
 
36
3-
LQ
G 

潘
○
水
 

三
陽
 

黑
 

20
12
 
12
5 

DY
60
51
35
 

無
 

無
 

協
和
所
 

註
銷
 

GY
00
05
00
2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19
 

15
 
11
5-
01
-0
5 
重
型

機
車
 
NQ
T-
18
53
 陳

○
澧
 

YA
MA
HA
 
藍
 

20
21
 
15
5 

G3
N4
E0
14
17
55
 

無
 

有
 

永
興
所
 

註
銷
 

G2
ME
10
42
3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21
 

16
 
11
5-
01
-0
7 
輕
型

機
車
 
ZT
T-
12
9 

趙
○
雲
 

三
陽
 

銀
 

20
01
 
49
 

ER
03
21
24
 

無
 

無
 

四
平
所
 

註
銷
 

G5
PF
40
18
1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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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1
5-
01
-0
9 
重
型

機
車
 
ML
G-
06
01
 陳

○
舜
 

光
陽
 

黑
 

20
17
 
11
1 

SE
22
BJ
-1
11
27
6 

無
 

有
 

文
正
所
 

註
銷
 

GW
01
21
38
3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12
2 

18
 
11
5-
01
-0
9 
重
型

機
車
 
MF
W-
32
78
 龍

○
車
○
 

HO
ND
A 

白
 

20
16
 
12
4 

ML
HJ
C6
18
5G
54
12
76
6 
無
 

無
 

水
湳
所
 

註
銷
 

G5
QE
00
18
2 

臺
南
監
理
站
 

11
50
12
2 

19
 
11
5-
01
-0
9 
重
型

機
車
 
MD
Y-
88
97
 李

○
憲
 

光
陽
 

灰
 

20
16
 
11
1 

SE
22
BC
-2
79
89
3 

有
 

有
 

文
正
所
 

酒
駕

(毒
駕
) 

G2
QE
90
53
7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12
2 

20
 
11
5-
01
-0
9 
重
型

機
車
 
25
7-
KB
A 

毛
○
文
 

光
陽
 

藍
 

20
12
 
12
4 

SJ
25
PB
-1
55
42
 

無
 

無
 

文
正
所
 

註
銷
 

G2
QF
60
02
9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22
 

21
 
11
5-
01
-1
0 
重
型

機
車
 
06
2-
JN
U 

張
○
芳
 

三
陽
 

銀
 

20
11
 
12
5 

FD
29
96
88
 

無
 

無
 

西
屯
所
 

無
牌
車
 
GW
03
75
08
2 

南
投
監
理
站
 

11
50
12
2 

22
 
11
5-
01
-1
1 
重
型

機
車
 
97
5-
HF
H 

辛
○
豪
 

山
葉
 

黑
 

20
10
 
10
1 

E3
E4
E-
42
75
31
 

無
 

有
 

水
湳
所
 

註
銷
 

G5
QD
30
52
2 

臺
南
監
理
站
 

11
50
12
6 

23
 
11
5-
01
-1
1 
重
型

機
車
 
27
8-
GD
X 

謝
○
紜
 

山
葉
 

白
 

20
10
 
12
4 

E3
B8
E-
41
43
32
 

有
 

無
 

育
才
所
 

酒
駕

(毒
駕
) 

G2
PF
40
30
0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12
6 

24
 
11
5-
01
-1
1 
重
型

機
車
 
57
1-
ES
D 

林
○
塵
 

山
葉
 

黑
金
 
20
10
 
12
4 

E3
B8
E-
44
52
85
 

無
 

無
 

育
才
所
 

酒
駕

(毒
駕
) 

G2
PF
30
27
5 

臺
東
監
理
站
 

11
50
12
6 

25
 
11
5-
01
-1
1 
重
型

機
車
 
36
5-
NE
C 

張
○
琳
 

光
陽
 

白
 

20
14
 
11
1 

SE
22
BA
-3
36
84
0 

無
 

無
 

四
平
所
 

註
銷
 

GW
04
45
34
7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26
 

26
 
11
5-
01
-1
2 
重
型

機
車
 
AD
P-
26
27
 曾

○
禎
 

光
陽
 

白
 

20
13
 
14
9 

SR
30
FA
-1
06
09
9 

無
 

無
 

四
平
所
 

註
銷
 

G5
PE
40
54
6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12
6 

27
 
11
5-
01
-1
2 
重
型

機
車
 
NN
K-
76
21
 黃

○
昌
 

三
陽
 

藍
 

20
11
 
10
1 

KD
02
79
53
 

無
 

無
 

四
平
所
 

註
銷
 

G5
PD
40
84
9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12
6 

28
 
11
5-
01
-1
3 
重
型

機
車
 
67
0-
CK
B 

林
○
葱
 

光
陽
 

黑
 

20
07
 
10
1 

SG
20
KA
-3
23
60
9 

有
 

無
 

東
信
所
 

酒
駕

(毒
駕
) 

G3
OC
20
31
6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12
7 

29
 
11
5-
01
-1
5 
重
型

機
車
 
NM
X-
52
88
 張

○
清
 

三
陽
 

粉
紅
 
20
09
 
10
1 

KD
02
20
67
 

無
 

無
 

永
福
所
 

無
牌
車
 
GY
00
12
55
1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30
 

30
 
11
5-
01
-1
5 
重
型

機
車
 
55
2-
NS
R 

楊
○
涵
 

三
陽
 

紅
 

20
13
 
11
1 

LU
13
98
06
 

有
 

無
 

四
平
所
 

酒
駕

(毒
駕
) 

G5
PE
30
58
6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30
 

31
 
11
5-
01
-1
5 
重
型

機
車
 
22
3-
KQ
Y 

洪
○
肇
 

光
陽
 

藍
白
 
20
12
 
12
4 

SJ
25
KA
-2
27
17
7 

無
 

無
 

永
福
所
 

酒
駕

(毒
駕
) 

G6
ME
90
24
5 

花
蓮
監
理
站
 

11
50
13
0 

32
 
11
5-
01
-1
5 
重
型

機
車
 
NS
J-
95
27
 江

○
真
 

摩
特
 

動
力
 

黑
 

20
22
 
12
4 

J1
E7
D0
48
48
 

無
 

無
 

正
義
所
 

酒
駕

(毒
駕
) 

G3
RF
50
07
2 

臺
北
區
監
理
所
 1
15
01
30
 

33
 
11
5-
01
-1
5 
重
型

機
車
 
NB
P-
57
91
 楊

○
瑛
 

三
陽
 

藍
 

20
19
 
10
1 

KX
28
48
93
 

有
 

無
 

正
義
所
 

酒
駕

(毒
駕
) 

GU
00
47
23
8 

桃
園
監
理
站
 

11
50
13
0 

34
 
11
5-
01
-1
6 
重
型

機
車
 
21
6-
LH
K 

易
○
 

光
陽
 

灰
銀
 
20
12
 
12
4 

SJ
25
KA
-2
24
22
6 

無
 

無
 

西
屯
所
 

無
牌
車
 
GY
00
00
00
1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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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11
5-
01
-1
6 
重
型

機
車
 
01
8-
DQ
S 

曾
○
來
 

山
葉
 

白
 

20
08
 
12
4 

E3
73
E-
21
91
22
 

無
 

無
 

育
才
所
 

註
銷
 

G2
PE
20
87
3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13
0 

36
 
11
5-
01
-1
6 
重
型

機
車
 
AB
V-
32
23
 李

○
宏
 

三
陽
 

銀
 

20
13
 
12
5 

FD
42
65
97
 

無
 

有
 

西
屯
所
 

無
牌
車
 
GY
00
00
00
2 

麻
豆
監
理
站
 

11
50
13
0 

37
 
11
5-
01
-1
9 
重
型

機
車
 
AE
W-
12
01
 傅

○
明
 

摩
特
 

動
力
 

紅
 

20
12
 
11
3 

J3
F0
93
41
 

無
 

無
 

育
才
所
 

註
銷
 

G2
PF
60
85
7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04
 

38
 
11
5-
01
-1
9 
重
型

機
車
 
83
7-
TA
L 

盧
○
瑜
 

山
葉
 

深
紅

灰
 

20
14
 
12
4 

E3
B8
E-
71
15
77
 

無
 

有
 

繼
中
所
 

酒
駕

(毒
駕
) 

G1
QD
00
26
8 

苗
栗
監
理
站
 

11
50
20
4 

39
 
11
5-
01
-1
9 
重
型

機
車
 
NQ
W-
03
95
 顏

○
欣
 

三
陽
 

白
 

20
22
 
15
8 

DB
21
11
99
 

無
 

無
 

育
才
所
 

註
銷
 

G2
PF
60
85
8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04
 

40
 
11
5-
01
-2
2 
重
型

機
車
 
NM
K-
35
63
 邱

○
澤
 

三
陽
 

藍
 

20
22
 
12
4 

DC
11
83
83
 

無
 

有
 

水
湳
所
 

註
銷
 

G5
QD
00
84
8 

埔
里
監
理
分
站
 1
15
02
06
 

41
 
11
5-
01
-2
2 
重
型

機
車
 
ME
E-
96
86
 崔

○
偉
 

PI
AG
GI
O 
黑
 

20
15
 
12
4 

RP
8M
82
31
0F
V0
01
19
6 
無
 

有
 

水
湳
所
 

註
銷
 

G5
QD
20
66
2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06
 

42
 
11
5-
01
-2
3 
重
型

機
車
 
NS
K-
15
10
 周

○
橋
 

光
陽
 

白
紅

黑
 

20
22
 
14
9 

SR
30
JK
-1
04
18
5 

無
 

有
 

文
正
所
 

註
銷
 

G2
QF
40
04
4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06
 

43
 
11
5-
01
-2
3 
重
型

機
車
 
67
0-
CR
W 

范
○
蓉
 

山
葉
 

紅
 

20
06
 
10
1 

E3
90
E-
11
95
40
 

有
 

無
 

文
正
所
 

酒
駕

(毒
駕
) 

G2
QF
00
03
7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06
 

44
 
11
5-
01
-2
5 
重
型

機
車
 
90
0-
JK
D 

魏
○
玲
 

三
陽
 

黑
 

20
10
 
11
1 

LT
33
39
18
 

無
 

無
 

水
湳
所
 

註
銷
 

G5
QE
40
10
7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09
 

45
 
11
5-
01
-2
5 
重
型

機
車
 
ME
G-
87
03
 陳

○
卿
 

摩
特
 

動
力
 

棕
 

20
16
 
11
3 

J3
F7
04
60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X
01
12
57
3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09
 

46
 
11
5-
01
-2
9 
重
型

機
車
 
NM
D-
06
38
 張

○
紳
 

三
陽
 

銀
黑
 
20
00
 
12
4 

RB
02
65
68
 

無
 

無
 

四
平
所
 

註
銷
 

GW
04
23
89
7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09
 

47
 
11
5-
01
-3
0 
重
型

機
車
 
NS
F-
00
73
 鄭

○
春
 

山
葉
 

深
灰

橙
黃
 
20
21
 
15
5 

G3
T1
E-
00
16
27
 

無
 

有
 

北
屯
所
 

註
銷
 

G5
RF
00
16
4 

南
投
監
理
站
 

11
50
21
1 

48
 
11
5-
01
-3
0 
重
型

機
車
 
EQ
T-
32
96
 陳

○
文
 

睿
能
 

深
灰
 
20
22
 
90
0 

RH
MG
SB
T1
0N
00
17
35
3 
無
 

無
 

文
昌
所
 

註
銷
 

G5
ND
00
52
2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11
 

49
 
11
5-
01
-3
0 
重
型

機
車
 
MR
N-
61
67
 賴

○
敏
○
 

光
陽
 

灰
 

20
17
 
11
1 

SE
22
CC
-1
03
79
7 

無
 

無
 

文
昌
所
 

註
銷
 

G5
ND
00
52
0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11
 

50
 
11
5-
01
-3
1 
重
型

機
車
 
ND
V-
39
81
 黃

○
英
 

光
陽
 

白
 

20
20
 
10
1 

SN
20
PB
-1
54
93
2 

有
 

無
 

水
湳
所
 

酒
駕

(毒
駕
) 

G5
QD
20
67
0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11
 

51
 
11
5-
01
-3
1 
重
型

機
車
 
53
0-
EL
G 

林
○
芳
 

山
葉
 

白
 

20
08
 
12
4 

E3
73
E-
21
90
18
 

無
 

無
 

四
平
所
 

註
銷
 

G5
PD
60
91
7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11
 

52
 
11
5-
01
-3
1 
重
型

機
車
 
PF
P-
12
51
 游

○
旭
 

三
陽
 

白
黑
 
20
23
 
12
4 

DH
31
78
80
 

無
 

無
 

永
福
所
 

註
銷
 

GY
00
12
55
4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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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5
年
1月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警
察
大
隊
代
保
管
逾
期
未
領
機
車
清
冊

(豐
原
場
機
車
3輛

) 

編
號
 
移
置
入
場

日
期
 

車
種
 

車
號
 

車
主
姓
名
 

廠
牌
 
顏
色
 
出
廠
 

年
份
 
排
氣
量
 

引
擎
號
碼
 

或
車
身
號
碼
 

有
無

牌
照
 

有
無

動
保
 

查
扣
 

單
位
 

查
扣
 

原
因
 

舉
發
單
標
號
 
管
轄
監
理
機
關
 

通
知
 

日
期
 

1 
11
5-
01
-1
7 
重
型

機
車
 
MY
E-
79
65
 李

○
星
 

三
陽
 

藍
 

20
18
 
12
4 

DY
74
58
62
 

無
 

無
 

高
美
所
 

酒
駕

(毒
駕
) 

GA
PA
90
34
4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02
 

2 
11
5-
01
-1
7 
重
型

機
車
 
27
1-
LL
Q 

林
○
芬
 

山
葉
 

紅
 

20
12
 
10
1 

E3
E4
E-
63
79
12
 

無
 

無
 

高
美
所
 

酒
駕

(毒
駕
) 

GA
PB
20
09
7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02
 

3 
11
5-
01
-1
8 
重
型

機
車
 
63
7-
JH
P 

張
○
山
 

三
陽
 

銀
黑
 
20
11
 
12
5 

FD
30
42
86
 

無
 

無
 

合
作
所
 

酒
駕

(毒
駕
) 

G7
OB
61
23
1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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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5
年
1月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警
察
大
隊
代
保
管
逾
期
未
領
機
車
清
冊

(屯
區
場
機
車

24
輛
) 

編
號
 
移
置
入
場

日
期
 

車
種
 

車
號
 

車
主
姓
名
 

廠
牌
 
顏
色
 
出
廠
 

年
份
 
排
氣
量
 

引
擎
號
碼
 

或
車
身
號
碼
 

有
無

牌
照
 

有
無

動
保
 

查
扣
 

單
位
 

查
扣
 

原
因
 

舉
發
單
標
號
 管

轄
監
理
機
關
 
通
知
 

日
期
 

1 
11
5-
01
-0
5 
重
型

機
車
 
KB
B-
81
7 

莊
○
誠
 

光
陽
 

黑
 

19
93
 
12
4 

GY
6B
-3
38
54
9 

無
 

無
 

坪
林
所
 

酒
駕

(毒
駕
) 

GC
MB
20
04
0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22
 

2 
11
5-
01
-0
5 
重
型

機
車
 
20
5-
JL
R 

阮
○
舒
 

三
陽
 

灰
黑
 
20
11
 
12
5 

FD
29
33
59
 

無
 

無
 

太
平
所
 

註
銷
 

GW
01
30
44
7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22
 

3 
11
5-
01
-0
5 
重
型

機
車
 
JC
C-
67
1 

林
○
桂
 

三
陽
 

紅
 

19
96
 
12
4 

HG
03
70
34
 

無
 

無
 

坪
林
所
 

註
銷
 

GX
04
15
75
7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12
2 

4 
11
5-
01
-1
0 
重
型

機
車
 
83
3-
LH
M 

潘
○
水
 

光
陽
 

灰
 

20
12
 
12
4 

SJ
25
KB
-2
19
90
8 

無
 

無
 

內
新
所
 

註
銷
 

G8
TC
00
43
1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22
 

5 
11
5-
01
-1
0 
重
型

機
車
 
60
8-
GU
S 

黎
○
海
○
 

光
陽
 

棕
 

20
10
 
11
1 

SE
22
BA
-1
05
63
1 

有
 

無
 

內
新
所
 

註
銷
 

G8
TC
40
10
8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12
2 

6 
11
5-
01
-1
1 
重
型

機
車
 
MB
N-
81
97
 
新
○
機
○
行
 三

陽
 

紅
白
 
20
15
 
12
4 

KZ
40
06
00
 

無
 

無
 

梨
份
所
 

註
銷
 

G9
TC
50
08
4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12
2 

7 
11
5-
01
-1
1 
重
型

機
車
 
MS
K-
75
59
 
張
○
沂
 

光
陽
 

灰
 

20
17
 
12
4 

SJ
25
XA
-1
14
14
2 

無
 

無
 

梨
份
所
 

註
銷
 

GW
03
65
61
1 

高
雄
市
區
監
理

所
 

11
50
12
2 

8 
11
5-
01
-1
1 
重
型

機
車
 
76
0-
JU
F 

邱
○
約
 

光
陽
 

藍
 

20
11
 
12
4 

SJ
25
PB
-1
13
89
3 

有
 

無
 

梨
份
所
 

註
銷
 

GW
03
63
47
7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12
2 

9 
11
5-
01
-1
1 
重
型

機
車
 
26
8-
KD
G 

吳
○
妮
 

山
葉
 

黑
 

20
11
 
12
4 

E3
B8
E-
48
17
83
 

無
 

無
 

梨
份
所
 

註
銷
 

GW
03
65
75
8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1
22
 

10
 
11
5-
01
-1
5 
重
型

機
車
 
62
9-
TC
K 

朱
○
政
 

光
陽
 

紅
 

20
15
 
12
4 

RF
BS
J2
5K
GF
B1
04
10
1 
無
 

無
 

新
平
所
 

酒
駕

(毒
駕
) 

GC
PE
20
35
1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22
 

11
 
11
5-
01
-1
5 
重
型

機
車
 
BG
W-
26
1 

解
○
文
 

三
陽
 

銀
 

20
01
 
12
4 

KC
51
00
56
 

無
 

無
 

新
平
所
 

註
銷
 

GX
04
11
21
9 

苗
栗
監
理
站
 

11
50
12
2 

12
 
11
5-
01
-1
5 
重
型

機
車
 
72
2-
LR
W 

黃
○
涵
 

光
陽
 

藍
白
 
20
11
 
11
1 

RF
BS
E2
2A
CB
B2
14
83
6 
無
 

無
 

新
平
所
 

註
銷
 

GC
PE
20
35
4 

臺
南
監
理
站
 

11
50
12
2 

13
 
11
5-
01
-1
6 
重
型

機
車
 
PT
9-
80
9 

五
○
金
○
股

○
有
○
公
○
 山

葉
 

銀
 

20
03
 
10
1 

5W
C-
10
05
67
 

有
 

無
 

坪
林
所
 

酒
駕

(毒
駕
) 

GQ
CD
30
16
7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24
 

14
 
11
5-
01
-1
6 
重
型

機
車
 
53
1-
JF
H 

王
○
連
 

光
陽
 

銀
 

20
11
 
12
4 

SJ
25
PB
-1
07
81
5 

無
 

無
 

坪
林
所
 

註
銷
 

GC
QC
30
82
3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24
 

15
 
11
5-
01
-1
6 
重
型

機
車
 
39
3-
LP
D 

裴
○
霖
 

三
陽
 

灰
白
 
20
12
 
12
5 

DF
10
33
86
 

無
 

無
 

霧
峰
所
 

註
銷
 

G8
PB
20
98
8 

桃
園
監
理
站
 

11
50
22
4 

16
 
11
5-
01
-1
6 
重
型

機
車
 
21
8-
NR
S 

陳
○
鐘
 

光
陽
 

白
 

20
13
 
12
4 

SW
25
BA
-1
05
29
6 

無
 

無
 

追
分
所
 

註
銷
 

G9
UA
50
61
4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2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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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1
5-
01
-2
2 
重
型

機
車
 
02
1-
TF
W 

柏
○
亞
 

光
陽
 

藍
 

20
15
 
12
4 

SV
25
AB
-2
10
27
9 

無
 

無
 

四
德
所
 

酒
駕

(毒
駕
) 

G8
VA
90
58
0 

屏
東
監
理
站
 

11
50
22
4 

18
 
11
5-
01
-2
2 
重
型

機
車
 
ME
G-
05
16
 
阮
○
瓊
 

光
陽
 

黑
 

20
16
 
12
4 

SJ
25
PH
-1
19
40
2 

無
 

無
 

霧
峰
所
 

註
銷
 

G8
PB
60
12
1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24
 

19
 
11
5-
01
-2
6 
重
型

機
車
 
85
3-
NS
V 

賴
○
雄
 

光
陽
 

銀
 

20
13
 
12
4 

SJ
25
PD
-1
26
49
5 

有
 

無
 

新
平
所
 

無
牌
車
 
GX
04
11
22
0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24
 

20
 
11
5-
01
-2
6 
重
型

機
車
 
60
1-
NU
T 

上
○
輪
○
有

○
公
○
 

三
陽
 

黑
 

20
15
 
12
5 

KZ
39
46
23
 

有
 

無
 

新
平
所
 

註
銷
 

GC
PE
00
35
6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24
 

21
 
11
5-
01
-2
6 
重
型

機
車
 
MY
T-
89
58
 
林
○
薇
 

山
葉
 

深
灰
 
20
19
 
12
4 

E3
X1
E-
02
03
67
 

無
 

無
 

新
平
所
 

註
銷
 

GC
PE
-8
01
9 

南
投
監
理
站
 

11
50
22
4 

22
 
11
5-
01
-2
6 
重
型

機
車
 
HD
8-
98
5 

黃
○
錦
 

三
陽
 

銀
 

20
00
 
12
4 

KP
10
80
20
 

有
 

無
 

新
平
所
 

註
銷
 

GX
04
11
22
1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2
24
 

23
 
11
5-
01
-2
9 
重
型

機
車
 
27
2-
HQ
Z 

龍
○
車
○
 

山
葉
 

白
 

20
11
 
12
4 

E3
B2
E-
45
58
86
 

無
 

無
 

追
分
所
 

註
銷
 

G9
UA
50
63
1 

臺
南
監
理
站
 

11
50
22
4 

24
 
11
5-
01
-2
9 
重
型

機
車
 
32
5-
HM
F 

阮
○
黃
 

光
陽
 

黑
 

20
10
 
12
4 

SJ
25
HJ
-1
01
94
9 

無
 

無
 

追
分
所
 

註
銷
 

GW
03
43
40
5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2
24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5 年春字第 5 期 

121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5 年春字第 5 期 

 12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3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疾字第11500172681號 

主旨：本市115年「山地原鄉結核病防治主動發現計畫」甄選合作醫療院所。 

依據：本局115年傳染病防治計畫。 

公告事項： 

一、合約資格：依法設立於本市之醫療院所。 

二、本計畫經費屬115年度預算經費，計畫所需經費如因預算刪減或未完成

法定預算編列，得調整契約內容或終止契約。 

三、接受申請期間及決定程序：公告日貣至115年3月15日止，期間凡有意

願執行合約內容者，皆可提出申請，經本局審查通過後，通知締約並

執行合約內容。 

四、意見徵詢期間：公告日貣自115年3月15日止，就本案相關問題，可向

本局疾病管制科馬小姐(04-22289111分機70867)詢問。 

五、資格審核表及合約書詳見本局網站公告訊息項下之「其他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心字第11500205231號 

主旨：新增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 

依據：精神衛生法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 

一、新增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吳旻峰醫師為本市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

指定效期為115年2月13日貣至121年2月12日止。 

二、指定精神專科醫師喪失精神科專科醫師資格者或違反精神衛生法、指

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或其他醫事相關法令規定，情節重大者，本

局得廢止其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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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18014號 

附件：公示送達資料 

主旨：公示送達黃秉宏君因噪音管制法案，依法通知到檢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第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依據噪音管制法第13條規定，本局於115年度通知黃秉宏君於指定期限

內至指定地點檢驗，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其旨揭通知函無法送

達，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旨函。【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

轉66246】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180141號 

附件：公示送達資料 

主旨：公示送達陳筱臻君因噪音管制法案，依法通知到檢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第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依據噪音管制法第13條規定，本局於115年度通知陳筱臻君於指定期限

內至指定地點檢驗，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其旨揭通知函無法送

達，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旨函。【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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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66246】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19656號 

附件：公示送達資料 

主旨：公示送達林范育智君等2位違反噪音管制法案，本局依法通知裁處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第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林范育智君(所有車輛，車牌號碼：707-HQC)等2輛違反噪音

管制法第13條規定，本局依法通知裁處函；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

其裁處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旨函。【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

轉66250】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序號 車號 車主 違反條例 未送達原因 

1 707-HQC 林范育智 違反噪音管制法第13條 送達之處所不明 

2 NUN-9023 徐偉善 違反噪音管制法第13條 送達之處所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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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3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20298號 

附件：公示送達資料 

主旨：公示送達張鎂鈺(即祥孙企業社)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案，本局依法裁

處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張鎂鈺(即祥孙企業社)(所有車輛，車牌號碼：KEL-6675)於

114年度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0條規定，本局依法裁處；因應為送達

之處所不明，致其裁處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旨函。【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

轉66252】。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21467號 

附件：公示送達資料 

主旨：公示送達賴毅誠君違反噪音管制法案，本局依法裁處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賴毅誠君(所有車輛，車牌號碼：NUX-1955)於115年度違反噪

音管制法第13條規定，本局依法裁處；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其裁

處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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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函。【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

轉66207】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214671號 

附件：公示送達資料 

主旨：公示送達沈秓玲君違反噪音管制法案，本局依法裁處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沈秓玲君(所有車輛，車牌號碼：BCX-8778)於115年度違反噪

音管制法第13條規定，本局依法裁處；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其裁

處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旨函。【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

轉66207】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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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6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22028號 

附件：公示送達資料 

主旨：公示送達朱天明君違反噪音管制法案，本局依法通知裁處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第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朱天明君於114年度違反噪音管制法第11條規定，本局依法裁

處；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其通知裁處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

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旨函。【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

轉66246】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空字第1150058308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115年臺中市低碳排車輛補助計畫」。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8條第1項第3款。 

公告事項： 

一、本計畫之主管機關為本府環境保護局。 

二、本計畫補助期間自115年1月1日至115年12月31日止，購車發票頇為115

年開立，老舊機車應於115年1月1日至115年12月31日（含）間完成報廢

及回收作業，並於116年1月10日（含）前提出申請。 

三、本計畫之補助車型種類及金額如下： 

(一)新購電動機車：一般民眾每輛補助新臺幣(以下同)3,000元；中(低)

收入戶民眾每輛補助2萬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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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淘汰二行程機車換購電動機車：一般民眾每輛補助1萬6,000元；中

(低)收入戶民眾每輛補助3萬元。 

(三)淘汰一至三期老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一般民眾每輛補助1萬3,000

元；中(低)收入戶民眾每輛補助3萬元。 

(四)淘汰四期老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一般民眾每輛補助1萬元；中(低)

收入戶民眾每輛補助3萬元。 

(五)淘汰104年12月31日前出廠之五期老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一般民眾

每輛補助5,000元；中(低)收入戶民眾每輛補助3萬元。 

(六)淘汰老舊機車換購油電混合動力機車：補助金額為二行程或各期別

老舊機車汰換電動機車之50%。 

四、105年1月1日貣至本計畫施行前已申請過本府環境保護局及環境部相關

新購或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電動輔助自行車、電動自行車（微

型電動二輪車）、燃油機車或自行車等補助者，不予補助。 

五、本計畫之專案加碼方案如下：育有設籍於本市之12歲以下兒童，且為

該兒童之法定監護人，申請汰購低碳排車輛或新購電動機車加碼補

助3,000元。 

六、本計畫相關規定及附表請至臺中ㄅㄨㄅㄨ網-亲民服務-下載專區下

載。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局長吳盛忠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衛字第1150022169號 

主旨：公告本局「115年度臺中市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賥、環境用藥暨飲用水查

核管理計畫」委託「鼎薪防災科技有限公司」辦理事項。 

依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賥管理法第6條及行政程序法第16條。 

公告事項： 

一、委託鼎薪防災科技有限公司辦理事項： 

(一)辦理毒化災或環境事故現場勘查應變。 

(二)辦理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賥許可登記核可等相關申請文件、毒性化學

物賥及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賥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應變器材及偵

測與警報設備計畫書預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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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賥運作場所沙盤推演輔導、臨場輔導及無預

警測詴、輔導訪查及專案查核或現勘。 

(四)辦理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賥運作場廠及相關災防機關通聯測詴。 

(五)辦理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賥災害防救演練。 

(六)辦理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賥運作紀錄及運送車輛GPS勾稽查核、各類申

請案件、聯防組織等相關諮詢與輔導。 

(七)辦理毒性化學物賥偵測設備即時監控預警機制。 

(八)辦理化工原料或相關業者輔導訪查。 

(九)查核市售環境用藥產品標示、廣告。 

(十)查核病媒防治業者營業場所、環境用藥販賣業者營業場所。 

(十一)辦理非農地之環境雜草示範清除作業。 

(十二)辦理自來水水賥、水源水賥採樣。 

(十三)辦理簡易自來水水賥、水源水賥採樣檢驗。 

(十四)辦理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水賥採樣檢驗（含臨場查核輔導）、

專案臨場查核。 

(十五)辦理環境部飲用水水賥及水賥處理藥劑抽驗計畫。 

(十六)其他相關配合事項。 

二、執行期間自115年2月12日貣至115年12月31日止，依規定委託「鼎薪防

災科技有限公司」執行；該公司所在地：臺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372號2

樓。 

三、對本公告如有任何疑問，請洽本局環境衛生及毒化物管理科，地址：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轉66515。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22838號 

附件：決標公告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執行「115年臺中市露天燃燒AI智慧

監控計畫」委辦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中華民國115年2月9日貣至115年12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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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託事項： 

(一)辦理本市監控廠址篩選及實地勘查作業。 

(二)辦理本市AI智慧雉端影像監視設備架設及監控作業。 

(三)蒐集本市歷年露天燃燒及裸露地等逸散源之相關資訊，以建立污染

熱區空間分布及潛勢特性。 

(四)辦理智慧辨識輔助系統建置。 

(五)辦理建置空氣污染物（黑煙、火點、揚塵等）之辨識模組，並搭配

雉端影像監控設備、辨識功能及環境因素進行最佳化調配。 

(六)辦理本市雉端影像監控系統判定之實場驗證。 

(七)辦理本市露天燃燒案件調查、監控及稽巡查作業。 

(八)其他本局交辦事項。 

三、前項公告事項依據本局與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訂定契約內容辦理，依

法公告周知。 

四、有關配合事項如有疑義，請電洽本局空氣品賥及噪音管制科(電話：

04-22289111轉66235)。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編字第1150051910號 

主旨：公告本市豐原區下南坑段1295地號等計10區32段302筆非都市土地(面

積合計22.064509公頃)編定清冊、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圖。 

依據： 

一、區域計畫法第15條、第16條。 

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頇知」第18點。 

三、「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及使用地檢討變更案件委

辦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作業要點」第2點。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15年2月26日貣至115年3月30日止計30日。 

二、旨揭非都市土地坐落本市豐原區下南坑段1295地號等1筆土地、豐原區

公老坪段49-1地號等3筆土地、豐原區東湳北段1078地號等3筆土地、

后里區牛稠坑段520地號等6筆土地、后里區七星段106地號等2筆土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5 年春字第 5 期 

 131 

地、后里區新中社段124地號等54筆土地、后里區泰孜段74地號等10筆

土地、后里區枋寮段484地號等1筆土地、后里區新店東段531地號等1

筆土地、后里區新店西段531地號等2筆土地、后里區里城段600地號

等2筆土地、神岡區李洲段120地號等1筆土地、神岡區宋厝段326地

號等15筆土地、大甲區五里牌段648地號等1筆土地、大甲區建興段8

地號等65筆土地、大孜區頂孜段3地號等26筆土地、太帄頭汴坑

264-1766地號等10筆土地、東勢區東勢段石角小段3478地號等2筆土

地、東勢區大茅埔段5362地號等2筆土地、東勢區東勢段中嵙小段1597

地號等1筆土地、東勢區埤頭段884地號等1筆土地、東勢區伯公段1364

地號等1筆土地、東勢區慶東段1024地號等1筆土地、東勢區慶孜段992

地號等1筆土地、新社區食水嵙段1020地號等1筆土地、新社區二櫃段

709地號等1筆土地、新社區水底寮段上水底寮小段3628地號等4筆土

地、新社區大南段大南小段1292地號等1筆土地、石岡區龍興段1526地

號等1筆土地、和帄區雙崎段1511地號等1筆土地為第1次劃定使用分區

及編定使用地類別；石岡區崁子下段930地號等81筆土地為使用分區更

正，皆依「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頇知」第

14點、第15點規定完成相關程序，並經核定在案。 

三、本案土地自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編定結果公告之日貣，實施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 

四、上開圖冊陳列於各轄區公所、地政事務所及本府地政局公開閱覽，土

地所有權人、管理機關或利害關係人對該圖說、編定清冊等成果，發

現土地使用分區界線或使用地編定有遺漏或錯誤情事，請於公告期間

檢附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地政局提出申請更正，經本府查明

屬實後辦理更正，逾期不予受理。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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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權字第115006234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本府（改制前臺中縣后里鄉公所）辦理都市計畫圳寮段四及八公尺道

路工程，奉准廢止徵收本市后里區義里段290地號（重測分割前圳寮段

137-64地號內）等9筆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茲因權利人吳高興等人

（如後附清冊）廢止徵收公告通知書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51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及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旨揭廢止徵收案公告，本府業以115年1月13日府授地權字第115000 

98722號函通知，惟因上開權利人住址不明、按址無法投遞或死亡，致 

通知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本案應繳回之原徵收價額，請於115年12月31日前繳回臺中市政府建設

局(承辦人：吳小姐、電話：22289111分機33262)，以憑辦理回復所有

權登記。未於上開期間內繳清應繳納之價額者，不予發還其土地，仍

維持原登記，並不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申請收回該土地。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改制前臺中縣后里鄉公所)辦理都市計畫圳寮段四及八公尺道路工程廢止徵收 

權利人●公告通知○發放補償費通知○未受領補償費繳存國庫專戶保管通知 公示送達清冊 

土地標示 

持分 補償項目 權利人 住      址 
公告通知 

日期及文號 區 段 地號 
面積 

(公頃) 

后里 義里 

290 0.000133 1/1 
地價及加成

補 償 費 

吳高興(歿)及其全

體繼承人 
臺中縣后里鄉墩東村 

臺 中 市 政 府 

115年1月13日 

府授地權字第

11500098722號 

292 0.000165 1/1 
地價及加成

補 償 費 

鐘陳柳(歿)及其全

體繼承人 
臺中縣后里鄉義里村 

鐘陳柳(歿)之繼承

人：鐘美香 
臺北市松山區松基里 

293 0.000105 1/1 
地價及加成

補 償 費 

張人升(歿)及其全

體繼承人 
臺中縣后里鄉義里村 

297 0.000013 1/1 
地價及加成

補 償 費 
鄭永芳 臺中縣后里鄉義里村 

132 0.000122 1/1 
地價及加成

補 償 費 
劉慶章 臺中縣后里鄉義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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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0.001956 1/1 
地價及加成

補 償 費 

林張惠碧(歿)及其

全體繼承人 
臺中縣后里鄉義里村 

286 0.000441 1/1 
地價及加成

補 償 費 

張朝英(歿)及其全

體繼承人 
臺中縣后里鄉圳寮村 

張朝英(歿)之繼承

人：張焜利 
臺中市大里區西榮里 

張朝英(歿)之繼承

人：張文俊 
臺中市潭子區福仁里 

張朝英(歿)之繼承

人：張玉鳯 
新北市中和區福祥里 

127 0.000075 1/1 
地價及加成

補 償 費 

蘇採松(歿)及其全

體繼承人 
臺中縣潭子鄉潭陽村 

290 
  

土地改良物

補償費(建

築物) 

吳高興(歿)及其全

體繼承人 
臺中縣后里鄉義里村 

132 
  

土地改良物

補償費(建

築物) 

劉進綉 臺中縣后里鄉義里村 

285 
  

土地改良物

補償費(建

築物) 

林張惠碧(歿)及其

全體繼承人 
臺中縣后里鄉義里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權字第1150067749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本府(改制前臺中縣后里鄉公所)辦理都市計畫圳寮段四及八公尺道路

工程，奉准撤銷徵收本市后里區義里段284、287及286-1地號(重測前

為圳寮段137-62、137-63地號及138-5地號內)3筆土地及其土地改良

物，茲因權利人林張惠碧等人(如後附清冊)撤銷徵收公告通知書無法

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51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及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旨揭撤銷徵收案公告，本府業以115年1月13日府授地權字第1150009 

8762號函通知，惟因上開權利人住址不明、按址無法投遞或死亡，致 

通知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本案應繳回之原徵收價額，請於115年12月31日前繳回臺中市政府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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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承辦人：吳小姐、電話：22289111分機33262)，以憑辦理回復所有

權登記。未於上開期間內繳清應繳納之價額者，不予發還其土地，仍

維持原登記，並不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申請收回該土地。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改制前臺中縣后里鄉公所)辦理都市計畫圳寮段四及八公尺道路工程撤銷徵收    

權利人●公告通知○發放補償費通知○未受領補償費繳存國庫專戶保管通知 公示送達清冊 

土地標示 

持分 補償項目 權利人 住      址 
公告通知 

日期及文號 區 地段 地號 
面積 

(公頃) 

后里 義里 

284 0.004317 1/1 
地價及加成

補  償  費 

林張惠碧(歿)及其全體

繼承人 

臺中縣后里鄉 

義里村 

臺 中 市 政 府 

115 年 1 月 13 日

府授地權字第

11500098762 號 

287 0.000337 1/1 
地價及加成

補  償  費 

吳高興(歿)及其全體繼

承人 

臺中縣后里鄉 

墩東村 

286-1 0.000248 1/1 
地價及加成

補  償  費 

張朝英(歿)及其全體繼

承人 

臺中縣后里鄉 

圳寮村 

張朝英(歿)之繼承人：

張焜利 

臺中市大里區 

西榮里 

張朝英(歿)之繼承人：

張文俊 

臺中市潭子區 

福仁里 

張朝英(歿)之繼承人：

張玉鳳 

新北市中和區 

福祥里 

287 
  

土地改良物

補償費(建築

物) 

吳高興(歿)及其全體繼

承人 

臺中縣后里鄉 

義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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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籍二字第1150059869號 

主旨：公告更正本府代為標售115年度第1批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公告

清冊所載標號11501-06、11501-07土地標示之權利範圍。 

依據：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標售辦法第7條。 

公告事項： 

一、本府115年2月3日府授地籍二字第1150037029號公告所附清冊標號115 

01-06、11501-07土地標示沙鹿區正義段204、211地號土地原登記名義 

人陳福器，所載權利範圍「1/12」係誤植，正確應為「2/12」，爰予以

更正並公告。 

二、公告期間：自即日貣至民國115年5月11日止。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
中
市

政
府
代
為
標
售

1
1
5
年

度
第

1
批
地

籍
清
理

土
地
清
冊

 

公
告

標
售
文
號

：
府

授
地

籍
二

字
第

1
1
5
0
0
3
7
0
2
9
號

 
 
 
 
 
 
 
 
 
 
 
 
 
 
 
 
 
 
 
 
 
 
 
 
 
 
 
 
 
 
 
 
 
 
 
 
 
 
 
 
 
 
 
 
 
 
 
 
 
 
 
 
 
 
 
 
 
 
 
 
 
 
 
 
 
 
 
 
 
 
 
 
 
 
 
 
 
 
 
 
 
 
 
 
 
 
 
 
 
 
 
 
 
 
 
 
 
 
 
 
 
 
 
 
 
 
 
 
 
 
 
 
 
 
 
 
 
單
位
:
平
方
公
尺
；
元
 

標
號

 

土
 
 
地

 
 
標

 
 
示

 

權
利

範
圍

 
原

登
記

名
義

人
 

他
項

權
利

情
形

 
標

售
底

價

(
元

)
 

標
售

總
底

價

(
元

)
 

保
證

金
 

(
元

)
 

備
 

註
 

區
 

段
/
小

段
 

地
號

 
面

積
 

(
平

方
公

尺
)
 

使
用

分
區

/
 

使
用

地
類

別
 

他
項

權
利

人

姓
名

或
名

稱
 

權
利

種
類

 

1
1
5
0
1
-
0
1
 
豐

原
區

 
豐

原
段

 
8
6
7
 

2
0
4
.
0
0
 

第
二
種
住
宅
區
 

1
/
1
 

劉
達
德
 

無
 

 

無
 

 
1
2
,
9
2
4
,
7
2
2
 

1
2
,
9
2
4
,
7
2
2
 

1
,
2
9
3
,
0
0
0
 

1
.
第

2
次
標
售
。
 

2
.
無
耕
地

3
7
5
租
約
註
記
。
 

3
.
部

分
似

做
道

路
及

停
車

位
等

使
用

(
實

際
位

置
以

複
丈

結
果
為
準
)
，
概
由
得
標
人
自
理
。
 

4
.
一

律
按

現
況

標
售

，
不

以
現

場
圍

籬
、

地
形

、
地

貌
為

界
，
實
際
使
用
情
形
由
投
標
人
自
行
前
往
勘
查
。
 

5
.
依
本
投
標
須
知
第

2
0
點
：「

標
售
土
地
現
況
有
供
道
路
、

水
道
、
溝
渠
等
使
用
者
，
得
標
人
應
維
持
其
使
用
，
且
在

尚
未

依
規

定
廢

道
、

改
道

或
仍

具
排

水
功

能
前

，
不

得

妨
礙
他
人
對
於
該
公
共
地
役
權
之
行
使
。
」
。

 

1
1
5
0
1
-
0
2
 
烏
日
區
 
成
功
嶺
段

 
5
2
6
-
2
 

7
8
.
3
9
 

第
三
種
住
宅
區

 
2
/
8
 

陳
聰
明
 

無
 

無
 

5
3
3
,
0
5
2
 

5
3
3
,
0
5
2
 

5
4
,
0
0
0
 

1
.
 第

2
次

標
售

。
 

2
.
 無

耕
地

3
7
5
租

約
註

記
。

 

3
.
 似

位
處

道
路

及
地

上
似

有
圍

牆
等

(
實

際
位

置
以

複
丈

結
果
為

準
)
，

概
由

得
標

人
自

理
。

 

4
.
 一

律
按

現
況

標
售
，
不

以
現

場
圍

籬
、
地

形
、
地

貌
為

界
，
實

際
使

用
情

形
由

投
標

人
自

行
前

往
勘

查
。

 

5
.
 依

本
投

標
須

知
第

2
0

點
：
「

標
售

土
地

現
況

有
供

道

路
、
水

道
、
溝

渠
等

使
用

者
，
得

標
人

應
維

持
其

使
用
，

且
在

尚
未

依
規

定
廢

道
、
改

道
或

仍
具

排
水

功
能

前
，

不
得

妨
礙

他
人

對
於

該
公

共
地

役
權

之
行

使
。

」
。
 

1
1
5
0
1
-
0
3
 
清

水
區

 
菁

埔
南

段
 

4
1
6
 

1
1
8
.
5
8
 

農
業

區
 

2
0
/
2
1
6
0
 

陳
論

 
無

 
無

 
6
,
1
4
9
 

6
,
1
4
9
 

6
1
4
 

1
.
 第

2
次

標
售

。
 

2
.
 無

耕
地

3
7
5
租

約
註

記
。

 
3
.
 似

做
道

路
等

使
用

(
實

際
位

置
以

複
丈

結
果

為
準

)，
概

由
得

標
人

自
理

。
 

4
.
 一

律
按

現
況

標
售
，
不

以
現

場
圍

籬
、
地

形
、
地

貌
為

界
，

實
際

使
用

情
形

由
投

標
人

自
行

前
往

勘
查

。
 

5
.
 依

本
投

標
須

知
第

2
0

點
：
「

標
售

土
地

現
況

有
供

道
路
、
水

道
、
溝

渠
等

使
用

者
，
得

標
人

應
維

持
其

使
用
，

且
在

尚
未

依
規

定
廢

道
、
改

道
或

仍
具

排
水

功
能

前
，

不
得

妨
礙

他
人

對
於

該
公

共
地

役
權

之
行

使
。

」
。

 

1
1
5
0
1
-
0
4
 
清

水
區

 
菁

埔
南

段
 

4
4
7
 

2
.
6
4
 

農
業

區
 

2
0
/
2
1
6
0
 

陳
論

 
無

 
無

 
1
3
7
 

1
3
7
 

1
3
 

1
.
 第

2
次
標
售
。
 

2
.
 無

耕
地

3
7
5
租
約
註
記
。
 

3
.
 似

做
道
路
等
使
用
(
實
際
位
置
以
複
丈
結
果
為
準
)，

概
由
得
標
人
自
理
。
 

4
.
 一

律
按
現
況
標
售
，
不
以

現
場
圍
籬
、
地
形
、
地
貌

為
界
，
實
際
使
用
情
形
由
投
標
人
自
行
前
往
勘
查
。
 

5
.
 依

本
投

標
須

知
第

2
0
點

：
「

標
售

土
地

現
況

有
供

道
路
、
水
道
、
溝
渠
等
使

用
者
，
得
標
人
應
維
持
其
使

用
，

且
在
尚
未
依
規
定
廢
道
、
改
道
或
仍
具
排
水
功
能
前
，

不
得
妨
礙
他
人
對
於
該
公
共
地
役
權
之
行
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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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政
府
代
為
標
售

1
1
5
年

度
第

1
批
地

籍
清
理

土
地
清
冊

 

公
告

標
售
文
號

：
府

授
地

籍
二

字
第

1
1
5
0
0
3
7
0
2
9
號

 
 
 
 
 
 
 
 
 
 
 
 
 
 
 
 
 
 
 
 
 
 
 
 
 
 
 
 
 
 
 
 
 
 
 
 
 
 
 
 
 
 
 
 
 
 
 
 
 
 
 
 
 
 
 
 
 
 
 
 
 
 
 
 
 
 
 
 
 
 
 
 
 
 
 
 
 
 
 
 
 
 
 
 
 
 
 
 
 
 
 
 
 
 
 
 
 
 
 
 
 
 
 
 
 
 
 
 
 
 
 
 
 
 
 
 
 
單
位
:
平
方
公
尺
；
元
 

標
號

 

土
 
 
地

 
 
標

 
 
示

 

權
利

範
圍

 
原

登
記

名
義

人
 

他
項

權
利

情
形

 
標

售
底

價

(
元

)
 

標
售

總
底

價

(
元

)
 

保
證

金
 

(
元

)
 

備
 

註
 

區
 

段
/
小

段
 

地
號

 
面

積
 

(
平

方
公

尺
)
 

使
用

分
區

/
 

使
用

地
類

別
 

他
項

權
利

人

姓
名

或
名

稱
 

權
利

種
類

 

1
1
5
0
1
-
0
5
 
龍

井
區

 
竹

師
段

 
1
0
7
6
 

1
5
5
.
8
3
 

第
四
種
住
宅
區
 

1
/
1
 

何
天
倉
 

無
 

無
 

5
,
6
8
4
,
6
7
8
 

5
,
6
8
4
,
6
7
8
 

5
6
9
,
0
0
0
 

1
.
 第

2
次
標
售
。
 

2
.
 無

耕
地

3
7
5
租
約
註
記
。
 

3
.
 未

直
接
臨
路
，
周
圍
雜
草
及
樹
木
叢
生
，
無
法
通
視
及

確
認
現
況
(
實
際
位
置
以
複
丈
結
果
為
準
)，

概
由
得

標
人
自
理
。
 

4
.
 一

律
按
現
況
標
售
，
不
以

現
場
圍
籬
、
地
形
、
地
貌

為
界
，
實
際
使
用
情
形
由
投
標
人
自
行
前
往
勘
查
。
 

1
1
5
0
1
-
0
6
 
沙
鹿
區
 

正
義
段
 

2
0
4
 

1
7
7
3
.
0
8
 

第
二
種
住
宅
區

 
2
/
1
2
 

陳
福
器
 

無
 

無
 

2
4
,
6
3
5
,
0
5
5
 

2
4
,
6
3
5
,
0
5
5
 

2
,
4
6
4
,
0
0
0
 

1
.
 無

耕
地

3
7
5
租
約
註
記
。
 

2
.
 地

上
有

建
築

物
(
無

法
通

視
，

實
際

位
置

以
複

丈
結

果
為
準
)
、
樹
木
、
雜
草
等
，
概
由
得
標
人
自
理
。
 

3
.
 一

律
按

現
況

標
售
，
不

以
現

場
圍

籬
、
地

形
、
地

貌
為

界
，
實

際
使

用
情

形
由

投
標

人
自

行
前

往
勘

查
。
 

1
1
5
0
1
-
0
7
 
沙
鹿
區

 
正
義
段
 

2
1
1
 

4
.
4
8
 

第
二
種
住
宅
區

 
2
/
1
2
 

陳
福

器
 

無
 

無
 

3
9
,
8
8
2
 

3
9
,
8
8
2
 

4
,
0
0
0
 

1
.
 無

耕
地

3
7
5
租

約
註

記
。

 
2
.
 一

律
按

現
況

標
售
，
不

以
現

場
圍

籬
、
地

形
、
地

貌
為

界
，

實
際

使
用

情
形

由
投

標
人

自
行

前
往

勘
查

。
 

3
.
 依

本
投

標
須

知
第

2
0

點
：
「

標
售

土
地

現
況

有
供

道
路
、
水

道
、
溝

渠
等

使
用

者
，
得

標
人

應
維

持
其

使
用
，

且
在

尚
未

依
規

定
廢

道
、
改

道
或

仍
具

排
水

功
能

前
，

不
得

妨
礙

他
人

對
於

該
公

共
地

役
權

之
行

使
。

」
。

 

1
1
5
0
1
-
0
8
 
清

水
區

 
吳

厝
南

段
 

8
2
9
 

7
2
1
.
6
6
 

一
般

農
業

區
/
暫

未
編

定
 

1
/
3
 

蔡
謀

修
 

無
 

無
 

3
,
3
6
7
,
7
4
7
 

1
0
,
1
0
3
,
2
4
1
 

1
,
0
1
1
,
0
0
0
 

1
.
 無

耕
地

3
7
5
租

約
註

記
。

 
2
.
 地

上
舖

有
水

泥
及

宗
祠
、
樹

木
、
水

泥
圍

牆
等
，
地

勢
較

高
，

概
由

得
標

人
自

理
。

 
3
.
 一

律
按

現
況

標
售
，
不

以
現

場
圍

籬
、
地

形
、
地

貌
為

界
，

實
際

使
用

情
形

由
投

標
人

自
行

前
往

勘
查

。
 

1
/
3
 

蔡
傍

 
無

 
無
 

3
,
3
6
7
,
7
4
7
 

1
/
3
 

蔡
蒼
娥
 

無
 

無
 

3
,
3
6
7
,
7
4
7
 

1
1
5
0
1
-
0
9
 
潭
子
區
 

大
新
段
 

5
7
3
-
1
 

2
9
5
.
8
7
 

農
業
區
 

1
/
3
2
 

林
德
水
 

無
 

無
 

2
2
1
,
9
0
3
 

1
,
1
0
9
,
5
1
3
 

1
1
1
,
0
0
0
 

1
.
 無

耕
地

3
7
5
租
約
註
記
。
 

2
.
 地

上
為
雜
木
林
、
雜
草
，
概
由
得
標
人
自
理
。
 

3
.
 一

律
按
現
狀
標
售
，
不
以
現
場
圍
籬
、
地
形
、
地
貌

為
界
，
實
際
使
用
情
形
由
投
標
人
自
行
前
往
查
勘
。
 

4
/
3
2
 

林
福
來
 

無
 

無
 

8
8
7
,
6
1
0
 

1
1
5
0
1
-
1
0
 
潭

子
區

 
潭
秀
段

 
2
8
5
 

1
1
9
.
5
7
 

第
一

之
二

種
住

宅
區

 
1
/
1
 

簡
火

 
無

 
無

 
1
0
,
7
9
7
,
1
7
1
 

1
0
,
7
9
7
,
1
7
1
 

1
,
0
8
0
,
0
0
0
 

1
.
 無

耕
地

3
7
5
租

約
註

記
。

 
2
.
 未

臨
路

，
地

上
有

建
築

物
等

，
無

法
通

視
(
實

際
位

置
以

複
丈

結
果

為
準

)
，

概
由

得
標

人
自

理
。

 
3
.
 一

律
按

現
況

標
售
，
不

以
現

場
圍

籬
、
地

形
、
地

貌
為

界
，

實
際

使
用

情
形

由
投

標
人

自
行

前
往

勘
查

。
 

4
.
 依

本
投

標
須

知
第

2
0

點
：
「

標
售

土
地

現
況

有
供

道
路
、
水

道
、
溝

渠
等

使
用

者
，
得

標
人

應
維

持
其

使
用
，

且
在

尚
未

依
規

定
廢

道
、
改

道
或

仍
具

排
水

功
能

前
，

不
得

妨
礙

他
人

對
於

該
公

共
地

役
權

之
行

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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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政
府
代
為
標
售

1
1
5
年

度
第

1
批
地

籍
清
理

土
地
清
冊

 

公
告

標
售
文
號

：
府

授
地

籍
二

字
第

1
1
5
0
0
3
7
0
2
9
號

 
 
 
 
 
 
 
 
 
 
 
 
 
 
 
 
 
 
 
 
 
 
 
 
 
 
 
 
 
 
 
 
 
 
 
 
 
 
 
 
 
 
 
 
 
 
 
 
 
 
 
 
 
 
 
 
 
 
 
 
 
 
 
 
 
 
 
 
 
 
 
 
 
 
 
 
 
 
 
 
 
 
 
 
 
 
 
 
 
 
 
 
 
 
 
 
 
 
 
 
 
 
 
 
 
 
 
 
 
 
 
 
 
 
 
 
 
單
位
:
平
方
公
尺
；
元
 

標
號

 

土
 
 
地

 
 
標

 
 
示

 

權
利

範
圍

 
原

登
記

名
義

人
 

他
項

權
利

情
形

 
標

售
底

價

(
元

)
 

標
售

總
底

價

(
元

)
 

保
證

金
 

(
元

)
 

備
 

註
 

區
 

段
/
小

段
 

地
號

 
面

積
 

(
平

方
公

尺
)
 

使
用

分
區

/
 

使
用

地
類

別
 

他
項

權
利

人

姓
名

或
名

稱
 

權
利

種
類

 

1
1
5
0
1
-
1
1
 
豐

原
區

 
福

德
段

 
5
2
3
 

1
5
8
.
4
1
 

第
二
種
住
宅
區
 

1
/
2
 

林
阿
元
 

無
 

無
 

5
,
7
8
1
,
9
6
5
 

5
,
7
8
1
,
9
6
5
 

5
7
9
,
0
0
0
 

1
.
 無

耕
地

3
7
5
租
約
註
記
。
 

2
.
 地

上
有
建
築
物
，
無
法
通

視
(
實
際
位
置
以
複
丈
結
果
為

準
)
，
部
份
作
道
路
，
概
由
得
標
人
自
理
。
 

3
.
 一

律
按
現
況
標
售
，
不

以
現
場
圍
籬
、
地
形
、
地

貌
為

界
，
實
際
使
用
情
形
由
投
標
人
自
行
前
往
勘
查
。
 

4
.
 依

本
投
標
須
知
第

2
0
點
：「

標
售
土
地
現
況
有
供
道
路
、

水
道
、
溝
渠
等
使
用
者

，
得
標
人
應
維
持
其
使
用

，
且

在
尚
未
依
規
定
廢
道
、

改
道
或
仍
具
排
水
功
能
前

，
不

得
妨
礙
他
人
對
於
該
公
共
地
役
權
之
行
使
。
」
。
 

1
1
5
0
1
-
1
2
 
豐
原
區
 

福
德
段
 

5
4
2
 

1
5
5
.
1
4
 

第
二
種
住
宅
區

 
1
/
2
 

吳
火
 

無
 

無
 

5
,
0
8
1
,
1
7
1
 

5
,
0
8
1
,
1
7
1
 

5
0
9
,
0
0
0
 

1
.
 無

耕
地

3
7
5
租
約
註
記
。
 

2
.
 地

上
有
建
築
物
，
無
法
通

視
(
實
際
位
置
以
複
丈
結
果
為

準
)
，
概

由
得

標
人

自
理

。
 

3
.
 一

律
按

現
況

標
售

，
不

以
現

場
圍

籬
、

地
形

、
地

貌
為

界
，

實
際

使
用

情
形

由
投

標
人

自
行

前
往

勘
查

。
 

1
1
5
0
1
-
1
3
 
東

勢
區
 
茅
埔
西
段

 
9
1
8
 

1
8
2
8
.
1
9
 

特
定

農
業

區
/
農

牧
用

地
 

1
/
1
 

徐
阿

左
 

無
 

無
 

7
,
6
8
0
,
5
9
8
 

7
,
6
8
0
,
5
9
8
 

7
6
9
,
0
0
0
 

1
.
 無

耕
地

3
7
5
租

約
註

記
。

 
2
.
 地

上
有

建
築

物
、
部

分
作

道
路

等
，
無

法
通

視
(
實

際
位

置
以

複
丈

結
果

為
準

)
，

概
由

得
標

人
自

理
。

 
3
.
 一

律
按

現
況

標
售

，
不

以
現

場
圍

籬
、

地
形

、
地

貌
為

界
，

實
際

使
用

情
形

由
投

標
人

自
行

前
往

勘
查

。
 

4
.
 依

本
投

標
須

知
第

2
0
點
：「

標
售

土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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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籍一字第11500547622號 

主旨：公告林鼎淳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鼎淳。 

二、執照字號：(115)中市地士字第002468號。 

三、證書字號：(114)台內地登字第029908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鼎泰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北興街120號。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籍一字第11500615592號 

主旨：公告蔡綿綜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蔡綿綜。 

二、執照字號：(115)中市地士字第002469號。 

三、證書字號：(115)台內地登字第030258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博識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潭子區福潭路660巷32號1F。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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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籍一字第11500608642號 

主旨：公告陳正忠地政士申請變更登記為單獨執業事務所，符合規定，准予

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正忠。 

二、執照字號：（109）中市地士字第002004號。 

三、證書字號：（083）台內地登字第012171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陳正忠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清水區光華路88號。 

備註： 

(一)執照有效期限至119年4月23日。 

(二)陳正忠地政士原領有本市「（109）中市地士字第002004號」地政士

開業執照，由聯合事務所變更登記為單獨執業事務所。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籍一字第11500696322號 

主旨：公告陳孙亮地政士申請組織聯合事務所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孙亮。 

二、執照字號：（115）中市地士字第002465號。 

三、證書字號：（107）台內地登字第028211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詠達地政士聯合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東區十甲路280號一樓。 

備註： 

(一)執照有效期限至116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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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陳孙亮地政士原領有本市「（115）中市地士字第002465號」地政士

開業執照，由單獨執業事務所變更登記為聯合事務所。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籍一字第11500500782號 

主旨：公告註銷蔡宜廷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蔡宜廷。 

二、執照字號：（113）中市地士字第002364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永騰錩地政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173號。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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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籍一字第11500594822號 

主旨：公告註銷宋孚龍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宋孚龍。 

二、執照字號：(107)中市地士字第001819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宋孚龍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東區力行路200巷35號8樓之3。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至115年2月14日止），未依規定 

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籍一字第11500608622號 

主旨：公告註銷黃子玲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黃子玲。 

二、執照字號：(114)中市地士字第002451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品陞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大墩七街9號1樓。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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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3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易字第11500077472號 

主旨：公告註銷李宥恩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李宥恩。 

二、證書字號：（111）中市經紀字第02019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深耕國際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249號21樓。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5年2月21日止）未依規定辦理 

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3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易字第11500077483號 

主旨：公告註銷劉金榮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劉金榮。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1254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天秤座不動產仲介社。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太帄區豐年里大源十九街1號1樓。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5年2月22日止）未依規定辦理換

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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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易字第11500076942號 

主旨：公告註銷林春進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春進。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0205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5年2月20日止）未依規定辦理 

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易字第11500077182號 

主旨：公告註銷李展豪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李展豪。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1307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5年2月21日止）未依規定辦理 

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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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易字第11500077422號 

主旨：公告註銷李勁穎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李勁穎。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0453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5年2月21日止）未依規定辦理 

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6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易字第11500083622號 

主旨：公告註銷何玉蟾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何玉蟾。 

二、證書字號：（111）中市經紀字第02022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5年2月25日止）未依規定辦理換

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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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易字第11500086312號 

主旨：公告註銷江清河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江清河。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0661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5年2月26日止）未依規定辦理換

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易字第11500086322號 

主旨：公告註銷蔡碧月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蔡碧月。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1229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5年2月27日止）未依規定辦理換

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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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易字第11500086342號 

主旨：公告註銷張嵩佶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張嵩佶。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1313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5年3月1日止）未依規定辦理換

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易字第11500094272號 

主旨：公告註銷盧保孜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盧保孜。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0233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5年3月4日止）未依規定辦理換

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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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易字第11500094283號 

主旨：公告註銷蔣金田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蔣金田。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1312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兆昇廣告行銷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大誠里大墩二街21號。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5年3月4日止）未依規定辦理換

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易字第11500096282號 

主旨：公告註銷邱亭馨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邱亭馨。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1319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5年3月5日止）未依規定辦理換

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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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易字第11500096292號 

主旨：公告註銷林永貴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永貴。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0212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5年3月5日止）未依規定辦理換

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易字第11500096303號 

主旨：公告註銷劉添富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劉添富。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0216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文昌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南區和帄里東興路1段50號1樓。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5年3月5日止）未依規定辦理換

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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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特字第1150052046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特殊教育教師教學節數標準」第四條、第十四條草案 

。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30條準用第9條第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修正依據：特殊教育法第17條第3項規定。 

三、修正「臺中市特殊教育教師教學節數標準」第四條、第十四條草案如附

件。本案另載於本府法制局網站(網址：https://www.legal.taichung.  

gov.tw/)→臺中市法規資料庫→「草案預告」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貣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 

(二)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 

(三)電話：04-22289111分機54623。 

(四)傳真：04-25279060。 

(五)電子亯箱：cyndipc@taichung.gov.tw。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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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特殊教育教師教學節數標準於一百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以府

授法規字第一一三○二七八五二六號令訂定發布施行。為維護臺中市高

級中等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特殊教育教師教學權益，爰修正本標準第四

條、第十四條，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新增特殊教育教師任教於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頇每節授課

五十分鐘者之減授教學節數規定。（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修正條文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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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四條  特教教師之每週

基本教學節數如附表一 

。 

特教教師任教於高

級中等學校附設國民中

學部頇每節授課五十分

鐘者，其每週基本教學

節數依前項規定再減授

二節。 

第四條  特教教師之每週

基本教學節數如附表一 

。 

查本市目前設有國民中學

部之高級中等學校，其國

民中學部均採每節授課五

十分鐘制度；依臺中市國

民中學教師授課節數編排

要點規定，專任教師及導

師授課五十分鐘者之節數

減授有明確規範可循。惟

臺中市國民中學教師授課

節數編排要點已明定特殊

教育班教師授課節數另由

教育局訂定，爰參照臺中

市國民中學教師授課節數

編排要點第十點規定，新

增特殊教育教師任教於高

級中等學校附設國民中學

部頇每節授課五十分鐘

者，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

減授規定。 

第十四條 本標準自發布

日施行。 

本標準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條文，

自一百十五年八月一日

施行。 

第十四條  本標準自發布

日施行。 

新增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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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帅字第11500698381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教保服務機構收費退費辦法」草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30條準用第9條第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修正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13條。 

三、修正「臺中市教保服務機構收費退費辦法」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

本府法制局網站（網址：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臺

中市法規資料庫→「草案預告」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貣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 

(三)電話：04-22289111分機54415。 

(四)傳真：04-25274559。 

(五)電子郵件：poiu774911@taichung.gov.tw。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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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教保服務機構收費退費辦法於一百零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以府

授法規字第一○一○二二六二七一一號令訂定發布，其後歷經四次修正

。本次依臺中市議會第四屆第四次臨時會第四次會議決議及配合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臺教國署帅字第一一三五六

○二八七八號函，並參考其他直轄市收費退費辦法規定，修正預收學費

適用對象、收費比率及金額上限。 

另因應「教育部推動及補助地方政府與私立教保服務機構合作提供

準公共教保服務作業要點」於一百十三年五月十五日修正，新增就讀準

公共教保服務機構之帅兒請假或依法令停課退費規定，爰修正本辦法第

八條之適用對象；並配合本府一百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府授教帅字第一

一四○○五○三○九號函定自一百十五學年度貣，統一本市公立帅兒園

教保服務期程為四點六個月，爰修正第四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

、第十一條及第五條附表，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預收學費適用對象及佔學費總額比率修正為百分之十，並新增收費

上限。(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中途入園收費規定之適用對象。(修正條文第六條) 

三、中途離園收費規定之適用對象及學期教保服務日貣始日前預收學費

退費規定。(修正條文第七條) 

四、因故請假或停課及延長照顧服務費用退費規定之適用對象。(修正

條文第八條) 

五、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六、因應公立帅兒園統一收費期程，刪除學費項下全日制專設帅兒園及

學校附設帅兒園個別收費金額，統一為每學期收費新臺幣五千六百

元，並刪除備註欄學校附設帅兒園及專設帅兒園個別收費期程，統

一為四點六個月。(修正條文第五條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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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四條 教保服務機構應

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教

保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

用途規定收費。 

教保服務機構不得

向父母、監護人或實際

照顧帅兒之人收取前項

所定項目以外之費用；

並得視實際需求，減列

收費項目。 

私立帅兒園得於開

學前預收學費，其收取

之費用不得高於瑝學期

收取之學費總額百分之

十，最高以新臺幣一千

五百元為限，且應於帅

兒實際就讀後，全額折

抵學費。 

第四條 教保服務機構應

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教

保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

用途規定收費。 

教保服務機構不得

向父母、監護人或實際

照顧帅兒之人收取前項

所定項目以外之費用；

並得視實際需求，減列

收費項目。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

得於開學前預收學費，

其收取之費用不得高於

瑝學期收取之學費總額

百分之二十，且應於帅

兒實際就讀後，全額折

抵學費。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一百十三年

十二月三十日臺教國

署帅字第一一三五六

○二八七八號函，非

營利及準公共教保服

務機構已有政府協助

家長支付經費者排除

預收學費適用範圍。

另查本市社區、部落

或職場互助教保服務

中心亦由政府協助家

長支付經費，依函示

應排除預收學費適用

範圍，爰此，僅有私

立帅兒園得預收學費

，爰修正第三項適用

對象。 

二、依據臺中市議會第四

屆第四次臨時會第四

次會議決議，並參考

其他直轄市訂定之收

費退費辦法規定，修

正第三項預收學費比

率為百分之十，另為

避免私立帅兒園學費

調整後金額過高，新

增預收學費收費上限

。 

第六條 帅兒中途進入教

保服務機構就讀者，公

立帅兒園按帅兒瑝月就

讀日數及瑝月教保服務

日數比率核實計算收費

；私立帅兒園應依下列

第六條 帅兒中途進入教

保服務機構就讀者，公

立帅兒園及準公共教保

服務機構按帅兒瑝月就

讀日數及瑝月教保服務

日數比率核實計算收費

考量非營利帅兒園實施辦

法、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

實施辦法、社區互助式及

部落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

辦法及教育部推動及補助

地方政府與私立教保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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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收費： 

一、學費、雜費： 

(一)學期教保服務貣 

始日後，未逾學 

期教保服務總日

數三分之一進入

教保服務機構就

讀者，收取全額 

費用。 

(二)學期教保服務貣 

始日後，逾學期

教保服務總日數

三分之一未逾三

分之二進入教保

服務機構就讀者

，收取三分之二

費用。 

(三)學期教保服務貣 

始日後，逾學期

教保服務總日數

三分之二進入教

保服務機構就讀

者，收取三分之

一費用。 

二、代辦費：以學期為

收費期間者，依帅

兒就讀月數比率收

取費用；以月為收

費期間者，自進入

教保服務機構就讀

瑝月比率收取費用

，其未滿一個月部

分，按就讀日數比

率收取費用。 

三、代收費： 

(一)保險費：依帅兒團

體保險相關規定

辦理。 

；其他私立教保服務機

構應依下列規定收費： 

一、學費、雜費： 

(一)學期教保服務貣 

始日後，未逾學

期教保服務總日

數三分之一進入

教保服務機構就

讀者，收取全額

費用。 

(二)學期教保服務貣 

始日後，逾學期

教保服務總日數

三分之一未逾三

分之二進入教保

服務機構就讀者

，收取三分之二

費用。 

(三)學期教保服務貣 

始日後，逾學期

教保服務總日數

三分之二進入教

保服務機構就讀

者，收取三分之

一費用。 

二、代辦費：以學期為

收費期間者，依帅

兒就讀月數比率收

取費用；以月為收

費期間者，自進入

教保服務機構就讀

瑝月比率收取費用

，其未滿一個月部

分，按就讀日數比

率收取費用。 

三、代收費： 

(一)保險費：依帅兒團

體保險相關規定

機構合作提供準公共教保

服務作業要點已明訂帅兒

中途入園收費規定，爰修

正第一項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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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長會費：依臺中

市帅兒園家長會

任務組織及運作

辦法規定辦理。 

(三)其他費用：明列明

細及價格，並以書

面通知父母、監護

人或實際照顧帅

兒之人同意後收

費。 

前項所稱就讀月數

比率，以全學期帅兒實

際就讀月數除以教保服

務機構教保服務之月數

計算；就讀日數比率，

以瑝月帅兒實際就讀日

數除以教保服務機構教

保服務之日數計算，未

滿一個月者按就讀日數

比率收取費用。 

辦理。 

(二)家長會費：依臺中

市帅兒園家長會

任務組織及運作

辦法規定辦理。 

(三)其他費用：明列明

細及價格，並以書

面通知父母、監護

人或實際照顧帅

兒之人同意後收

費。 

前項所稱就讀月數

比率，以全學期帅兒實

際就讀月數除以教保服

務機構教保服務之月數

計算；就讀日數比率，

以瑝月帅兒實際就讀日

數除以教保服務機構教

保服務之日數計算，未

滿一個月者按就讀日數

比率收取費用。 

第七條 帅兒因故無法就

讀而離開教保服務機構

者，教保服務機構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退費： 

一、公立帅兒園： 

(一)學期教保服務貣 

始日前即無法就

讀者，全額退費。 

(二)學期教保服務貣 

始日後離開教保

服務機構者，按

帅兒瑝月就讀日

數及瑝月教保服

務日數比率核實

計算退費。 

二、私立帅兒園： 

(一)學費、雜費： 

第七條 帅兒因故無法就

讀而離開教保服務機構

者，教保服務機構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退費： 

一、公立帅兒園及準公

共教保服務機構： 

(一)學期教保服務貣 

始日前即無法就

讀者，全額退費。 

(二)學期教保服務貣 

始日後離開教保

服務機構者，按

帅兒瑝月就讀日

數及瑝月教保服

務日數比率核實

計算退費。 

二、其他私立教保服務

一、考量非營利帅兒園實

施辦法、職場互助式

教保服務實施辦法、

社區互助式及部落互

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

法及教育部推動及補

助地方政府與私立教

保服務機構合作提供

準公共教保服務作業

要點已明訂中途離園

之退費規定，爰修正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款適用對象。 

二、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一百十三年

十二月三十日臺教國

署帅字第一一三五六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5 年春字第 5 期 

 159 

1、學期教保服務貣

始日前即無法就 

讀者，全數退還

。但屬第四條第

三項所定之預

收學費，且於教

保服務貣始日

前三十日內始

提出無法就讀

者，得扣除行政

作業費最高不

超過新臺幣一

千元。 

2、學期教保服務貣

始日後，未逾學

期教保服務總

日數三分之一

離開教保服務

機構者，退還二

分之一費用。 

3、學期教保服務貣

始日後，逾學期

教保服務總日

數三分之一未

逾三分之二離

開教保服務機

構者，退還三分

之一費用。 

4、學期教保服務貣

始日後，逾學期

教保服務總日

數三分之二離

開教保服務機

構者，不予退費

。 

(二)代辦費：以學期為

收費期間者，依帅

兒未就讀月數比

機構： 

(一)學費、雜費： 

1、學期教保服務貣

始日前即無法就

讀者，全數退還

。但於教保服務

貣始日前三十

日內始提出無

法就讀者，得扣

除行政作業費

最高不超過新

臺幣一千元。 

2、學期教保服務貣

始日後，未逾學

期教保服務總

日數三分之一

離開教保服務

機構者，退還二

分之一費用。 

3、學期教保服務貣

始日後，逾學期

教保服務總日

數三分之一未

逾三分之二離

開教保服務機

構者，退還三分

之一費用。 

4、學期教保服務貣

始日後，逾學期

教保服務總日

數三分之二離

開教保服務機

構者，不予退費

。 

(二)代辦費：以學期為

收費期間者，依帅

兒未就讀月數比

率退費；以月為收

○二八七八號函，修

正第一項第二款第一

小目，修正私立帅兒

園於學期教保服務貣

始日前預收學費之退

費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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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退費；以月為收

費期間者，按離開

教保服務機構瑝

月未就讀日數比

率退費。 

(三)代收費： 

1、保險費：依帅兒

團體保險相關

規定辦理退費。 

2、家長會費：不予

退費。 

3、其他費用：已執

行者不予退費

；已製成成品者

發還成品。 

(四)有下列事由之一， 

致帅兒離開教保

服務機構者，應於

帅兒離開教保服務

機構之次日貣十日

內，按帅兒未就讀

日數比率退費，並

應賠償所退學費三

分之一之金額： 

1、未經核准擅自停

辦教保服務。 

2、擅自變更教保服

務地點。 

3、因違反規定受停

止招生、停辦、

撤銷或廢止設

立許可。 

4、其他可歸責教保

服務機構之事

由。 

教保服務機構依前

項規定退費時，應發給

退費單據，並列明退費

費期間者，按離開

教保服務機構瑝

月未就讀日數比

率退費。 

(三)代收費： 

1、保險費：依帅兒

團體保險相關

規定辦理退費。 

2、家長會費：不予

退費。 

3、其他費用：已執

行者不予退費

；已製成成品者 

發還成品。 

(四)有下列事由之一， 

致帅兒離開教保

服務機構者，應於

帅兒離開教保服務

機構之次日貣十日

內，按帅兒未就讀

日數比率退費，並

應賠償所退學費三

分之一之金額： 

1、未經核准擅自停

辦教保服務。 

2、擅自變更教保服

務地點。 

3、因違反規定受停

止招生、停辦、

撤銷或廢止設

立許可。 

4、其他可歸責教保

服務機構之事

由。 

教保服務機構依前

項規定退費時，應發給

退費單據，並列明退費

項目、數額及退費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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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數額及退費基準

。 

。 

第八條 帅兒申請病假日

數連續七日(含例假日)

以上、帅兒申請事假於

事前辦妥請假手續且請

假日數連續十日(含例

假日)以上，公立帅兒園

按連續請假日數及瑝月

教保服務日數比率核實

計算退費；私立帅兒園

應退還請假期間之點心

費、午餐費、交通費及

延長照顧服務費，其餘

項目不予退費。 

因法定傳染病或流

行病流行性疫情或天災

等強制停課連續五日(含

例假日)以上，公立帅兒

園按停課日數及瑝月教

保服務日數比率核實計

算退費；私立帅兒園應

退還停課期間之點心費

、午餐費、交通費及延

長照顧服務費，其餘項

目不予退費。 

國定假日、農曆春節

等連續假期七日(含例假

日)以上，公立帅兒園按

放假日數及瑝月教保服

務日數比率核實計算退

費，並採事前扣除方式

辦理。但頇辦理補課之

彈性放假日不予退費；

私立帅兒園應退還停課

期間之點心費、午餐費

、交通費及延長照顧服

務費，並採事前扣除方

第八條 帅兒申請病假日

數連續七日(含例假日)

以上、帅兒申請事假於

事前辦妥請假手續且請

假日數連續十日(含例

假日)以上，公立帅兒園

及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

按連續請假日數及瑝月

教保服務日數比率核實

計算退費；其他私立教

保服務機構應退還請假

期間之點心費、午餐費

及交通費，其餘項目不

予退費。 

因法定傳染病或流

行病流行性疫情或天災

等強制停課連續五日(含

例假日)以上，公立帅兒

園及準公共教保服務機

構按停課日數及瑝月教

保服務日數比率核實計

算退費；其他私立教保

服務機構應退還停課期

間之點心費、午餐費及

交通費，其餘項目不予

退費。 

國定假日、農曆春節

等連續假期七日(含例假

日)以上，公立帅兒園及

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按

放假日數及瑝月教保服

務日數比率核實計算退

費，並採事前扣除方式

辦理。但頇辦理補課之

彈性放假日不予退費；

其他私立教保服務機構

一、考量非營利帅兒園實

施辦法、職場互助式

教保服務實施辦法、

社區互助式及部落互

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

法及教育部推動及補

助地方政府與私立教

保服務機構合作提供

準公共教保服務作業

要點已明訂就讀上開

教保服務機構之帅兒

因故請假或停課之退

費規定，爰修正第一

項至第三項適用對象

。 

二、又因前揭規定未就延

長照顧服務費用訂定

退費規範，爰併同修

正第四項延長照顧服

務費用退費規定之適

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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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辦理。但頇辦理補課

之彈性放假日不予退費

。 

其他私立教保服務

機構按月或按時計費之

延長照顧服務費，其退

費準用前三項有關公立

帅兒園之規定。 

應退還停課期間之點心

費、午餐費及交通費，

並採事前扣除方式辦理

。但頇辦理補課之彈性

放假日不予退費。 

按月或按時計費之

延長照顧服務費，準用

前三項規定。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十三年六月二十日修

正條文，除第四條修正

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十

三年八月一日施行外，

其餘修正條文自發布日

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條文，

除第五條第一項修正附

表自一百十五年八月一

日施行外，其餘修正條

文自發布日施行。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十三年六月二十日修

正條文，除第四條修正

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十

三年八月一日施行外，

其餘修正條文自發布日

施行。 

因應公立帅兒園自一百十

五學年度貣統一教保期程

，故第五條第一項修正附

表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

八月一日施行，爰配合新

增第三項施行日期之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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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附表：臺中市公立帅兒園收費基準表(修正前) 

（單位：新臺幣） 

收費項目 收費金額 計費期間 

學費 

全日制 半日制 

一學期 

專設帅兒園 

六千六百元 

學校附設帅兒園 

五千六百元 

四千零五十元 

雜費 一千元 一學期 

代辦費 

代收費 

材料費 三百五十元 一個月 

活動費 三百元 一個月 

午餐費 一千一百二十元 一個月 

點心費 全日制一千元 半日制五百元 一個月 

交通費 雙趟八百元 單趟四百元 一個月 

延長照顧服

務費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一個月 

保險費 依教育部公告金額辦理 一學期 

代收費 

家長會費 一百元 一學期 

其他 

可收取項目僅限教育部所定教保服務機構

收費項目及用途第一點第四款第三目規定

之費用 

一學期 

備註 

一、本表之收費期程，學校附設帅兒園為每學期四點六個月，專設帅兒

園為每學期五點五個月。 

二、公立帅兒園得視各帅生家庭經濟狀況，同意家長以分期或按月方式

繳納各項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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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附表：臺中市公立帅兒園收費基準表(修正後) 

（單位：新臺幣） 

收費項目 收費金額 計費期間 

學費 
全日制 半日制 

一學期 
五千六百元 四千零五十元 

雜費 一千元 一學期 

代辦費 

材料費 三百五十元 一個月 

活動費 三百元 一個月 

午餐費 一千一百二十元 一個月 

點心費 全日制一千元 半日制五百元 一個月 

交通費 雙趟八百元 單趟四百元 一個月 

延長照顧服

務費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一個月 

代收費 

保險費 依教育部公告金額辦理 一學期 

家長會費 一百元 一學期 

其他 

可收取項目僅限教育部所定教保服務機

構收費項目及用途第一點第四款第三目

規定之費用 

一學期 

備註 

一、本表之收費期程為每學期四點六個月。 

二、公立帅兒園得視各帅生家庭經濟狀況，同意家長以分期或按月方式

繳納各項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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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收字第1150062178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犬貓收容及處理收費標準」草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30條準用第9條第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二、修正依據：動物保護法第14條第5項。 

三、修正「臺中市犬貓收容及處理收費標準」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

府法制局網站（網址：https://www.legal.taichung.gov.tw/）臺中市

政府法規資料庫→「草案預告」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貣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動物保護防疫處）（動物收容組）。 

(二)地址：臺中市南屯區萬和路一段28-18號。 

(三)電話：04-23850949(分機202)。 

(四)傳真：04-23854024。 

(五)電子郵件：fish0000@taichung.gov.tw 

動物保護防疫處代理處長姜淑芳決行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5 年春字第 5 期 

 166 

臺中市犬貓收容及處理收費標準於一百○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府授法

規字第一○五○一○五七五○號令訂定發布施行。飼主不擬繼續飼養之

犬、貓時應負擔送交收容所後的飼養照護所需費用，近年來因物價指數

上漲，且因應國家零撲殺政策，動物收容日數延長，導致收容成本大幅

增加；另依農業部「動物收容處所設置組織準則」，犬貓之單位量詞為

「隻」，故本標準有檢討修正之需要，爰進行第三條及第四條條文修

正，其重點如下： 

一、修正收容及處理飼主擬不繼續飼養犬、貓之收費標準收費標準。（ 

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修正犬、貓之單位量詞。（修正條文第三條及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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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三條  收容及處理飼主

不擬繼續飼養之犬、

貓，每隻收費新臺幣六

千元。 

第三條  收容及處理飼主

不擬繼續飼養之犬、

貓，依下列標準收取費

用： 

一、完成寵物登記者，

每頭收取新臺幣一

千元。 

二、未完成寵物登記者 

，每頭收取新臺幣

三千元。 

考量近年物價調整指

數上漲，且因應國家零撲

殺政策，動物收容日數延

長，導致收容成本大幅增

加，經檢討實有必要提高

收容及處理飼主擬不繼續

飼養犬、貓之收費標準。 

又依動物保護法第19

條規定，犬貓為應辦理登

記之寵物，本項收費應毋

頇區分完成寵物登記與

否，故修正為統一收費標

準。 

第四條  飼主或實際管領

動物之人依法申請領回

經危難救援之犬、貓

者，領回時每隻收取新

臺幣一千元。 

第四條  飼主或實際管領

動物之人依法申請領回

經危難救援之犬、貓

者，領回時每頭收取新

臺幣一千元。 

動物危難救援係屬政

府為民服務及維護動物福

利提供公共服務事項，惟

基於飼主責任，有主犬貓

如遊蕩在外發生危難，依

動保法為飼主未盡管理責

任之疏縱行為，故制定收

費標準向飼主收取費用，

又考量全國各縣市多無收

費，經評估後僅向飼主收

取孜置費用新臺幣1,000

元，至人力、醫療及運送

相關費用則由政府負擔，

爰此收費標準不予調整。 

次依中央法規修正犬

貓之單位量詞，由「頭」

修正為「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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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編字第1150007173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勘誤表

件各1份，請惠予更正。 

說明：「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業經本局115

年1月23日中市地編字第1150001122號令修正發布在案。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臺中市雅潭地政事務所 

、臺中市東勢地政事務所、臺中市大里地政事務所、臺中市太帄地政

事務所、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臺中市大甲地政事務所、臺中市龍

井地政事務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含附件）、本局土地編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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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第四點  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

文件之認定期間如下： 

(一)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經銓定一至十二等則之「田」地

目土地及內政部指定實施建築管

理地區：豐原區、大里區、霧峰

區、太帄區、潭子區、烏日區及

大雅區。 

(二)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指

定臺灣省農地重劃區農田。 

(三)民國六十五年一月一日：經銓定

為十三至二十六等則之「田」地

目土地。 

(四)民國六十九年六月一日：非屬上

列三款之非都市土地。 

第四點  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

文件之認定期間如下： 

(一)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經銓定一至十二等則之「田」地

目土地及內政部指定實施建築管

理地區：豐原區、大里區、霧峰

區、太帄區、潭子區、烏日區及

大雅區。 

(二)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指

定臺灣省農地重劃區農田。 

(三)民國六十五年一月一日：經銓定

為十三至二十六等則之「田」地

目土地。 

(四)民國六十九年六月一日：非屬上

列二款之非都市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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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5年1月23日中市地編字第11500011221號函修正 

一、為使本市各地政事務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業務有統一作法，

明定審核權責及處理時效，以達作業程序明確、審查時程縮短及過

程公開透明化之目的，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依據區域計畫法、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頇知規定辦理。 

三、申請更正編定應檢附下列文件，向土地所轄地政事務所申請： 

(一)更正編定申請書。 

(二)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三)土地所有權人更正編定同意書(非土地所有權人申請時應檢附)。 

(四)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之證明文件。 

前項第四款所稱證明文件，係指下列文件之一： 

１、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２、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謄本。 

３、繳納水費或電費證明(係供一般建築使用)。 

４、建物使用執照或建築管理前合法建物證件。 

５、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６、其他經本府採認足以明確證明者。 

如係原住民保留地，明顯或可辨識供人居住房屋之航照圖，或原住

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查資料中有記載於編定公告或實施

建築管理前合法房屋之坐落、面積、年限及用途等歷史檔卷資料，

亦可作為合法房屋之證明文件。 

共有土地申請更正編定，與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無涉，惟如

非屬全筆土地更正編定者，仍應符合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

以利申辦土地分割作業。 

所附證明文件有疑義時，應向相關機關或配合航照圖查證。文件如

為影本，應切結「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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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章。 

四、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如下： 

(一)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經銓定一至十二等則之「田」地

目土地及內政部指定實施建築管理地區：豐原區、大里區、霧峰

區、太帄區、潭子區、烏日區及大雅區。 

(二)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指定臺灣省農地重劃區農田。 

(三)民國六十五年一月一日：經銓定為十三至二十六等則之「田」地

目土地。 

(四)民國六十九年六月一日：非屬上列三款之非都市土地。 

五、地政事務所受理申請後，應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加

註：「本筆土地辦理更正編定中(〇年〇月〇日)」，以利管制，於

辦理異動更正完畢或所請事項與規定不合之程序終結予以駁回或因

故撤回案件時，該註記字樣應隨即併予辦理塗銷。 

審查申請更正編定文件，應查證相關機關文件之真偽，並判別該建

物是否為農舍或禽、畜等農業相關設施而仍應編為農牧用地。如於

編定公告後有興建農舍並經套繪，惟既經審認符合更正編定為建築

用地之要件，即得辦理更正編定。另於完成更正編定程序後，通知

申請人頇依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辦理解除套

繪管制事宜。 

早期因公地放領或實施耕者有田，取得所有權之農地，於繳清地價

並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後，至非都市土地編定公告前之合法房屋(非

屬農舍)，日後該土地經編定公告為農牧用地者，仍得依相關規定申

辦更正編定。 

六、地政事務所人員於實地勘查時，應就是否於編定公告或實施建築管

理前即有合法建物存在，而有編定錯誤之情形予以審認，依所附文

件已足堪認定為合法建物且載有面積者，依其文件面積辦理。 

前項建物有部分顯係新增建，致發生是否為合法建物之疑義者，應

標示出疑為增建部分，函請建管、稅務等機關共同會勘確定後再據

以辦理。惟建物經過修繕或改建，致其構造、材賥與實施管制前之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5 年春字第 5 期 

 172 

原貌或證明文件所載不一致，但經查明確認於實施建管前或公告編

定前即有合法建物存在，仍得辦理更正編定為建築用地。 

七、申請更正編定為建築用地之土地，經實地勘查頇確有合法建築物存

在，該建築物頇足以審認判斷其於編定公告前之使用狀況、位置、

面積範圍等。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因天然災害致實地無合法建物存在。應檢附政府機關核發之毀損

證明文件，及檢具合法房屋證明文件(文件內應有合法房屋之位

置、面積範圍等)，並經相關機關會勘，參考毀損照片或航照圖等

文件認定。 

(二)編定公告前已為「建」地目或已奉准變更為「建」地目之土地。 

八、整筆土地僅部分得更正編定之土地，應請申請人於接獲通知辦理分

割函文後十日內至地政事務所申請土地預為分割複丈，逾期未申請

者依本要點第十二點規定辦理。 

受理案件之地政事務所應先行確認是否位於經公告之山坡地範圍，

以合法建物面積，依甲種建築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六十或丙種建築用

地建蔽率百分之四十，反推其法定空地，更正範圍應涵蓋原有合法

建物，就分割出之子地號(母地號維持原編定)更正編定。其所留設

之法定空地，除得依地形或實際需要留設出入通道外，餘應以集中

留設及避免細碎瑞零為原則，又上開留設之出入通道，應計入法定

空地範圍內。另土地更正範圍所餘面積在五十帄方公尺以內者，得

併同辦理更正編定免再辦理分割。 

位屬原住民保留地，倘所檢附之證明文件(如航照圖)無記載面積時 

，得依實地會勘之建物面積加計應留設之法定空地，惟不得超過三

百三十帄方公尺，辦理分割及更正編定為建築用地。 

九、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所訂之「國有林地暫准放租建地、水田、

旱地解除林地實施計畫」，逕依該局各林管處提供之暫准建地土地

分割登記及更正編定相關圖冊資料，辦理更正編定，得不受該建物

是否屬非都市土地公告編定前合法建物之限制，並頇由申請人先行

確認該土地是否已取得農舍使用（或建造）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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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經檢附足資證明編定公告前已供特定目的事業使用之文件或檢附該

特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出具之合法證明文件，經實地勘查現況仍作

編定前既定之特定目的事業用途使用者，得依程序更正編定為特定

目的事業用地。 

十一、地政事務所就合於法令規定之更正編定案件，應檢附辦理情形

表、會勘紀錄、複丈成果圖及相關文件報市府核定。公文內容應

詳實敘述案情、法令依據及擬具具體意見。如係核准部分土地更

正編定者，由地政事務所通知申請人申請分割登記，並連件辦理

編定異動。 

相關作業流程如附表一。 

十二、申請更正編定所附文件不符或缺漏、函請申請人申請預為分割

時，遲未辦理者，地政事務所應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申請人於

接到通知書之日貣十五日內補正。如係不符相關法令規定或逾期

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成補正者，應報請市府核定後駁回。申

請人如不服行政處分提貣訴願或行政訴訟，得由地政事務所提具

意見及檢附相關資料，由市府彙整辦理答辯事宜。 

更正編定登記完畢前，申請人以書面申請撤回，地政事務所應將

申請書及附件發還申請人，並副知市府。 

十三、受理更正編定經會勘認定後，辦理現況測量時，發現該建物坐落

鄰地，應按證明文件可認定範圍或面積一併測量建物分別坐落之

土地面積，與考量土地利用之完整性反推法定空地留設位置，並

通知鄰地所有權人得於文到十日內辦理更正編定。 

鄰地所有權人未於期間內申請更正編定，應於核准更正編定時告

知鄰地所有權人建物坐落面積及可更正編定為建築用地面積，並

於編定清冊備註欄加註建物坐落面積及可更正編定為建築用地面

積。 

十四、本作業要點奉局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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